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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鈞 院 1 0 7年度憲一字第 1 0 號立法委員江啟臣、李鴻鈞、 

高金素梅等3 8人就中華民國107年 6 月 2 1 日修正公布之陸 

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以下稱系爭條例）第 3條 、第26 

條 、第 2 9條 、第 3 4條 、第 4 6 條 第 4 7 條 及 第 5 4條等規定 

聲 請 解 釋 案 ，及 鈞 院 1 0 8 年 5 月 2 3 日院台大二字第

正丨
I

本

1080014311號 函 ，敬提爭點聲明書。

壹 、系爭條例有修法之迫切性與正當性

一 、修法背景與緣起

(一）我 國於 4 8 年 8 月 4 日頒布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 

陸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首次將軍人退伍金給付予 

以 法 制 化 ，將退伍除役給與明文入法。斯時退伍金 

給付的財源完全由政府編列國家預算支付，屬恩給 

制 之 退 休 金 制 度 。此後隨著國人平均餘命延長，退 

除役人員領取月退伍給與的年數及累積領取的人數 

雙 增 ；復 以 ，當時依最後薪俸作為退伍金計給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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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設 計 下 ，退伍金也跟著薪俸調升而水漲船高，政 

府支付退伍金的財政壓力也日益沈重。迨 至 8 0 年代 

間 ，政府有必要推動較大幅度的軍公教人員退撫制 

度 變 革 ，將以往由各級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支付軍公 

教人員各項恩給制退休給與，改為由政府與軍公教 

人員共同提撥繳費，以建立由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 

支付的共同儲金制度。8 2 年先行修正公布公務人員 

退休法部分條文，再 於 8 4 年 7 月將陸海空軍軍官服 

役條例及陸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整併為系爭條例。 

使長期服務軍公教職，經 由 久 任 累 積 服 務 （役 ）年 

資 ，乘 以 退 休 （伍 ）金 俸 率 後 ，即可提高退除役時 

之 退 除 給 與 ，藉此共同提撥退休金制度的建立激勵 

軍公教人員堅守崗位。
I

(二）我國過去經歷幾次軍隊組織精簡與兵制改變，致軍 

隊員額大幅減少；再加上軍人役期短、離退早等職 

業 特 性 ，造 成 「繳 的 人 少 、領的人多」之 現 象 ，軍 

人退撫基金收支加速失衡，已 動 搖 8 5 年原初設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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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金財務規劃基礎。根據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員會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 

施 行 細 則 第 1 7 條 ：「本基金財務管理以收支平衡為 

原 則 ，基金管理會為評估基金財務負擔能力，應實 

施 定 期 精 算 ，精算頻率採三年一次為原則。每次精 

算五十年。」之 規 定 ，於 100年底完成之第5 次財務 

精算結果而揭露的基金收支情形資料顯示，軍人員 

退撫基金於100年起已出現收支失衡不足現象（公務 

人 員 、教育人員之退撫基金則是分別在1 0 4 年 、103 

年出現收支失衡） 。另依該基金管理委員會公務人 

員 、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基金最適提撥率分別是 

42. 6 5 %、47. 77%及 39. 65% (遠高於當時各項退撫制 

度法定提撥費率的 8〜 1 2 % ) ，預估基金用罄年度分 

別 是 1 1 9年 、1 1 7年 及 1 1 3年 。而退撫支出占基金收 

繳百分比大致呈現成長趨勢，至 105年公務人員、教 

育 人 員 及 軍 職 人 員 已 分 別 達 1 2 4 . 9 % 、1 2 7 . 2 %及 

161. 5 % 。再 依 1 0 5年 2 月完成之第6 次財務精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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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公 務 人 員 、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基金最適提 

撥率分別是3 6 . 9 8 % 、41.1 8 % 及 38.1 4 %  (仍遠高於 

當時各項退撫制度法定提撥費率的8〜 1 2 % ) ，預估 

基金用罄年度則依序分別是1 2 0 年 、1 1 9 年 及 109 

年 。上開兩次精算結果報告指出，退撫基金在當時 

退撫相關法律所定撥繳費率（8〜 1 2 %，自95年至 106 

年提撥率均維持在12%的法定上限） （附件一）等收 

支條件及法令未修正的情形下，軍職人員退撫基金 

將 於 10 9年 用 馨 。破 產 危 機 ，迫在眉睫。

( 三 ） 依世界各國強制性退休金制度的設計原則，退休金 

制 度 是 為了保障退休（或老年）後 的 經 濟 安 全 ，其 

保障必須使人民有過得去的社區生活水準，即所謂 

給付的社會適足（social adequacy) 。但也不可能 

為 了 明 日 的 生 活 保 障 犧 牲 當 前 的 生 活 水 準 。基本 

上 ，社會保險或共同提撥制的退休年金都是一種確 

定 給 付 （defined benefits) ，給付要能保證被保障 

對象的社會適足生活。社會適足的衡量基準，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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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退休後領取的給付與退休前的薪資所得的比值， 

即 所 謂 的 所 得 替 代 率 （income replacement 

r a t e ) 。退 休 金 的 所 得 替 代 率 ，通常以能維持適足 

社會生活即可，OECD各國平均約在 50-60%之 間 。此 

外 ，不論是隨收隨付制（pay-as-you-go， PAYG)的 

社 會 保 險 ，或是共同提撥制的退休金制度，給付支 

出財源乃由保險費繳交或提撥金所累積的基金，再 

加上由基金投資獲利所得支應，即所謂基金自給自 

足 原 則 。惟 查 ，軍公教人員含新舊制年資者的退休 

金名目所得替代率約在 75%-95%，遠 高 於 OECD水準 

甚 多 。況 且 ，退撫新制改革後的退休金計給是以本 

俸兩倍作為分母計算得出名目所得替代率，然其實 

質所得替 代 率 ，除 教 授 外 ，大部分軍公教人員均高 

於 名 目 金 額 。另 一 方 面 ，由於少子化與人口結構老 

化 ，加上平均餘命持續增加，半 個 世 紀 來 ，國人平 

均 餘 命 已 增 加 1 8 歲 ，受領退休給付之人數逐年增 

加 ，且 受 領 期 間 增 長 ；如軍公教人員退撫制度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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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調整前之繳費及給付水準，任令退撫基金 

持 續 收 支 失 衡 ，並責由國家負保證支付責任，而以 

稅收填補基金虧損，則未來將造成工作人口沉重負 

擔 ，由年輕工作世代來承擔過往軍公教人員過度保 

障 的 退休金制度，所造成的潛藏債務負擔，明顯違 

反世代間的公平正義。

(四）綜 上 所 述 ，軍公教人員人退撫制度若未予以合理且 

適 當 之 調 整 ，基金勢必將因用罄破產而危及包括現 

職及退休之全體軍公教人員的老年經濟安全，進而 

成為社會安全及國家財務上之難鉅難題，並衍生不 

公 平 之 資 源 分 配 ，對未來世代造成沉重負擔。本次 

系爭條例之修正，確有其迫切性與必要性。

二 、修法歷程

(一）因應上開社會現況，政 府 於 10 5年 6 月 2 3 日成立總 

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納 邀 軍 、公 、教 、勞 、 

農 、婦女等職域3 8位委員為代表，並自同年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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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1 1月 1 0 日針對各職域退撫制度及相關議題進行 

2 0 次會議研討。考量國軍服役特性，軍人年金制度 

改革採單獨專案處理，除考慮要能維持退撫基金永 

續 運 作 外 ，更以照顧國軍組織精簡退役人員生活， 

鼓勵現役軍人長留久用為改革目標。國防部配合啟 

動 系 爭 條 例 修 正 作 業 ，在 兼 顧 軍 人 具 「服役年  

限」 、 「役 期短」 、 「離退率高」的 服 役 特 性 ，及 

確 保 國 防 安 全 、維繫現役官兵及退除役袍澤基本權 

益 的 前 提 下 ，研訂系爭條例修正作業，以減輕退撫 

基 金 支 出 負 擔 ，期 能 達 到 「健 全 年 金 財 務 ，促進制 

度 永 續 」 、 「確 保 老 年 生 活 ，經 濟 安 全 無 虞 」 、 

「兼 顧 職 業 衡 平 ，實現世代互助」的 目 標 。冀能透 

過 這 次 改 革 ，延 長 基 金 壽 命 ，確保基金餘額至少一 

個 世 代 不 會 用 盡 ；並透過定期滾動檢討，讓基金永 

續 ，「世世代代領得到，長長久久領到老」 。

(二 ）本次修法歷經多次公開討論，針對現行制度進行全 

面 性 之 檢 討 ，讓民眾能參與公共事務，落實主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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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之 精 神 。最終決議以確保國家安全、國 防 需 求 ， 

並有利募兵制推動，鼓勵現役人員長留久用，提振 

軍隊士氣及照顧退伍袍澤之生活經濟保障，使軍人 

退撫金得以永續經營為立法政策與目標。系爭條例 

嗣經立法院於10 7年 6 月 2 0 日三讀通過；翌 日 ，總 

統並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68321號令公布。嗣行政 

院於同年月2 2 日以院臺綜字第1070023073號 令 ，除 

第 2 6條 、第 3 7條 、第 4 5條及第 4 6條 自 107年 7 月 

1 曰施行外，其餘條文自107年 6 月 2 3 日施行。

三 、小結

鑒於軍人因負有戍守疆土、保國衛民之職責，必須忍 

受許多限制且承擔壓力，對國家未來永續發展實有密 

不可分之關係，本次修法亦恪遵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9 款 規 定 ：「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 

其退役後之就學、就 業 、就 醫 、就養予以保障」所揭 

橥保障軍人權益之精神，就退撫基金進行公開、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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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通盤性之檢討，以確保資源之合理分配，針對現行 

軍人退撫制度進行合理之調整，俾使國家安全、退撫 

基金與財政均能穩健且永續發展。

貳 、鈞院言詞辯論題綱各點均涉及系爭條例相關規定，是 

否侵害受規範者財產權，以及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  

往 原 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或違反比例原則等爭議。此 

等基本權利受保障之程度，與相關憲法原則如何審查  

等 問 題 ，均須回溯至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始能進行  

精確之涵攝與實質之利益衡量。

一 、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及所得替代率之概念

(一 ） 按系爭條例所規範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退撫

制 度 （下稱軍人退撫制度） ，係以政府稅收及現役 

人員依法撥繳之費用為財源，並以請領人達到一定 

服役年資或年齡為請領要件，用以確保軍人退役後 

之老年經濟安全，而採確定給付設計之金錢給付；

第 9 H ，故 1 1 «



其與依社會保險法理建立之軍人保險制度，均屬公

共年金之性質。其 中 ，軍人保險為第一層退休保障； 

軍人退撫制度，則為第二層職業年金。至於系爭條 

例 第 3 條 第 4 款 第 9 目所定之優惠存款利息，係由 

國 家 編 列 預 算 負 擔 利 息 差 額 ，依 照 鈞 院 釋 字 第  

2 8 0 號 及 第 7 1 7 號解釋意旨，其性質本為對軍公教 

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策性補貼。

=-) 關於軍人與國家間的勤務關係與退休照顧的

法 律 關係上，其外觀上國家雖相當於雇主之地位， 

不過政府提供優惠利率補貼、提撥退撫基金費用或 

編列預算挹注，財源均來自稅收。國家稅收投注於 

軍人退休制度的比例多寡，牽涉到其他預算項目是 

否 受 到 排 擠 （釋 字 第 7 1 7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第 6 段參 

照 ） ，因此具有高度公共性，與民營企業主依照勞 

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退休金之義務不同， 

不能僅以勞動法上雇主責任作為詮釋之基礎，合先 

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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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公共年金之功能，在於個人因發生失能、老 

年與死亡等風險事故，導致工作能力減損或喪失， 

無法以其薪實所得維持個人之經濟基礎時，以金錢 

給付確保其一定程度之經濟安全，維持其適足之社 

會生活1，系爭條例建構之軍人退撫制度即屬之。但 

退休保障仍不應過度，且年金與薪資之間亦不宜過 

近 ，以免有礙工作意願。況過高之所得替代率，需 

要同步提高稅負或提撥率方足以因應，其無異減少 

工作世代的實質所得，在預期壽命越來越長的趨勢 

下 ，公共年金制度勢必無法維持其永續性。

(四 ） 至於公共年金制度應提供何種程度之所得替 

代 率 ，除 參 考 前 述 O E C D 國家平均約為 50-60%外 ， 

釋 字第 71 7號解釋亦認銓敘部於9 5年參酌國際勞工 

組織所訂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修訂相關優惠存款要 

點 ，設定所得上限百分比，減少部分退役人員所得 

替代率過高之不合理情形，係屬年金制度應考量之

1 Eberhard Eichenhofer (2017), Sozialrecht, 10. Aufl., Rn. 288.



公共利益。依 照 1952年國際勞工組織第102號社會 

安 全 最 低 標 準 公 約 （Social Security (Minimum 

Standards) Convention) ，締約國應提供具有 30 

年繳費年資或居住滿2 0年之養家者及其配偶，到達 

退 休 年 齡 時 40%所得替代率之老年定期給付；1967 

年國際勞工組織第1 2 8號 失 能 、老年及遺屬給付公 

約 ( Invalidity, Old-Age and Survivor’ s 

Benefits Convention) 則將同一條件下老年給付所 

得替代率設定在 4 5 % ; 國際勞工組織第1 3 1 號關於 

失 能 、老年及遺屬給付之建議（Invalidity， Old- 

Age and Survivor’ s Benefits Recommendation, 

1967 (No. 1 3 1 ) )第 2 2點則建議應至少提高至55%2 

等 ，可供參照。

二 、公共年金制度之財務處理方式

2世界銀行1994年E避開老年危機0 (Averting the Old-Aged Crisis) 報告中，三柱年金中第一•層 

為公共年金，第二層為私有化年金，與我國軍公教人員第二層職業年金均屬公共年金不同，王 

態以世界銀行模式套用於我國軍公教人員之年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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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公共年金之財源及財務處理方式有其多樣性，

立法者自有政策選擇之自由。其可能全部來自稅收， 

由國家每年編列預算，此 即 8 6年以前軍人退撫舊制 

恩給制之設計，以稅收支應當年度軍人退除給與所 

需之支出，其本質與隨收隨付制3並無重大差別；亦 

可能採儲金制，8 6 年起施行之退撫新制即屬之，其 

以部分提存準備方式建構基金。相 較 於 恩 給 制 ，84 

年制定之系爭條例第2 7條 第 1 項 規 定 ： 「軍 官 、士 

官退伍除役給與，應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 

用 ，設立基金負責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 

證責任」 ，條 文 中 「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文字為 

過去所無。

-) 按 立 法 者 於 8 4 年制定系爭條例，以退撫新 

制取代過去之恩給制，係考量退除人員逐年增加，

3 —般而言，社會保險之財務處理方式有隨收隨付與部分提存準備兩種主要方式，前者是指當 

期所收之保費用以支付當期社會保險給付支出，左手進右手出，只預留少量準備金（通常不超 

過三個月）以因應未預期之支付不足狀況，通常以一年收支平衡作為衡量費率之基準；部分提 

存準備則是透過保費建立一筆基金，以基金在資本市場上之收益及當期所收保費，支付當期及 
未來社會保險給付支出。至於完全提存準備，則是商業年金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 Eberhard 
Eichenhofer (2017), Fn. 1, Rn.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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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擔日益龐大，改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 

費 用 ，設立基金負責支付。究 其 意 旨 ，乃有意將退 

撫制度之財務與一般政府預算作一定程度的區隔， 

由基金負責支付退除給與4。相關之配套措施尚包括：

1 .  系爭條例第2 7條 第 2 項設定8% - 1 2 %之提撥率；

2 .  制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軍職人員 

退撫基金納入一併管理） ，設立基金管理委員會與 

監 理 委 員 會 ，分別負責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與 

基 金 之 審 議 、監 督 及 考 核 ；3 . 定 期 進 行 精 算 ；4. 

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 

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8 條 ） ，基金收益未 

達臺灣銀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時，由國庫補足其 

差 額 （同條例第5 條 第 3 項 ） 。由此可知，國家建 

立 儲 金 制 ，對軍公教人員退休，退除給付所負之責

4 就此而言，退撫基金之財務處理方式帶有若干社會保險色彩，後者財務獨立於政府預算之 

外 ，基金財務應維持總體收支平衡（Globalaquivalenz) ，具有自給自足之封閉性特徵。参孫迺 

翊 （2 0 0 8 ) ，論社會保險制度之財務運作原則：兼評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健保保費補助之爭議 

問題，政大法學評論，101期 ，頁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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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首要乃在於管理基金之運作，運用法律賦予的

各 種 方 式 ，維持基金財務衡平5 ; 當法律規範之手段 

均不足以因應時，即需修法採取進一步之改革措施。 

這 種 處理模式，不僅不牴觸前揭政府負最後支付保 

證責任之條款，甚且正是該條款所要求。

(三 ） 在上開法律框架下，政府最初將費率設定在

8 % ，之後雖分次提高費率，於 9 5年起即已調高到法 

定 上 限 1 2 %，但仍與其後退撫基金所作第4 次財務 

精 算 報 告 （以 9 7年 1 2 月 3 1 日為基準日）最適提撥 

率 36. 7 4 %、第 5 次財務精算報告（以 1 0 0年 1 2 月 

3 1 曰為基準日）最適提撥率39. 6 5 %、第 6 次財務精 

算 報 告 （以 1 0 3年 1 2 月 3 1 曰為基準曰）最適提撥 

率 38.1 4 %，仍有相當明顯的差距。原 因 包 括 ：

5德國法定年金保險亦有政府負擔保證責任之規定。基於社會保險財務维持總體收支平衡原 
則 ，德國法定年金保險法第214條聯邦保證條款（Liquiditatssicherung/Bundesgarantie)明定，年 

金提存準備遭遇設定提撥率時未能預期之景氣波動，導致基金不足以支付退撫給與，此時由政 

府負擔最终保證責任，以確保退撫給與之發給不因此受到影響。此項擔保責任屬於無息貸款性 
質 ，法定年金保險最遲應於次年底前歸還。德國法定年金保險法第215條另規定聯邦政府撥補 

礦工年金保險赤字；此項規定係考量礦工年齡層偏高、年金支出負擔沈重所為之特殊安排。由 
此亦可知，聯邦保證責任與赤字撥補並不相同。RuIand/Becker/Axer(Hrsg.)(2017), Handbuchdes 
Sozialrechts, 6. Aufl., § 17 Rentenversicherung Rn. 186-189 (Franz Ru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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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從 8 1 年 至 8 4年間轉換為退撫新制時，各該法律 

即未依精算之最適提撥率設定費率區間。例如 

制度規劃之初，依 照 6 8 年 3 月政府委託國立政 

治大學林喆博士進行精算之結論，軍職人員最 

適 提 撥 率 為 18. 9 % ，遠高於法定上限 12% ; 至於 

最初費率僅設定在8% 6 ，或有考量舊制過渡到新 

制 之 初 ，政策上避免驟然增加在職人員過高提 

撥費用之負擔所致。

2 、 自前開退撫新制研議時委託精算報告提出至82 

年 間 完 成 立 法 期 間 ，金融市場投資環境良好， 

單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利率而 

言 ，均 可 達 5%以 上 ，最適提撥率與實際提撥率 

之間的差距尚可期待藉由退撫基金收益補足， 

到了目前 104年 ，臺灣銀行一年期定存利率已降 

至 1 . 2 %，經濟環境已有明顯差異（附件二） 。

6參關係機關銓敘部提呈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說帖，108年 6月 19曰，頁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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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 8 4 年實施至今，社會高齡化趨勢明顯；退撫

基 金 開 辦 至 今 ，參加人數與繳費金額成長幾近 

停 滯 ，但平均餘命延艮。8 6 年當時軍職人員領 

取月退休棒之平均年齡為42. 5 4歲 、平均餘命為 

35.1 1 歲 ，1 0 7 年領取月退休俸之平均年齡為 

42. 5 8 歲 ，平均餘命為 38. 9 0 歲 ；相 較 之 下 ，前 

後開始領取月退休俸之年齡相差不大，而平均 

餘命延長 4 歲 有 餘 （附件三） 。且因軍職特殊性’ 

到了 1 0 7年 ，退役時前繳費 2 0 年 之年資，退役 

後領取月退俸期間已將近4 0 年 ，相較於公教人 

員 ，期間更 長 。

(四 ） 此種退撫基金支付能力不足情形，如僅能由

當期政府與現役人員撥補之費用支應當期之退除給 

與 ，不足概由政府以稅收撥補，則退撫給與之支付 

責任將大幅仰賴政府預算，其無異重返隨收隨付性 

質之恩給制，而與儲金制之立法原則相牴觸。如此 

財務處理方式之可能轉變的問題，攸關國家財政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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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且涉及代際間權益公平性問題（詳後說明） ，

自應經由法律修正加以調整之。立 法 院 於 1 0 7 年修 

正系爭條例時，依然維持儲金制之財務處理方式， 

並同時採取多元措施，維持基金一定期間之收支能 

力 ，包 括 ：

1 、 提高提撥費率區間達12%-18%。

2 、 調降退役給與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 

全 數 挹 注 退 撫 基 金 ，不 得 挪 作 他 用 （系爭條例 

第 5 4條 第 2 項 ） 。

3 、 國軍因配合政府組織精簡政策，致退撫基金財 

務 缺 口 擴 大 ，由退撫會分十年編列預算，以總 

額一千億元挹注之（系爭條例第5 4 條 第 5 項 ） 。 

這 些 措 施 ，總 體 而 言 ，即為國家負最終支付保 

證責任之體現。

(五） 據 上 說 明 ，系爭條例第29條 第 1項 規 定 「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不能僅作文字表面之 

解 釋 ，而應與同條項建立之儲金制作體系性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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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國家應運用法律所賦予之各種手段，維護基金 

財務之長期性衡平。如 將 「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 

責任」解釋為基金財務不平衡時逕由政府撥補，即 

與儲金制之財務運作原則相互牴觸。

(六 ） 又 ，依照釋字第 7 1 7號解釋之意旨，優惠存

款利息性質為對公務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 

策 性 補 貼 ，而非獨立於退休金外之經常性退休給付； 

因 此 ，優惠存款制度本身並不在政府最後支付保證 

責任條款之適用範圍，併 此 敘 明 。

三 、公共年金制度與經濟社會條件及人口結構變遷之間的

關聯性

(一） 公共年金之財源，無論來自全民繳納之租稅，

抑 或 現 職 （役 ）人員繳納之保費/ 提 撥 ，依照德國 

經濟學者 Gerhard M a c k e n r o t h於 195 2年提出之麥 

肯 羅 斯 原 則 （Mackenrothes P r i nzip) ，所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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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唯一的來源，就是當期國民總體生產7。據 此 ，

如果公共年金採隨收隨付制，其支付能力緊密依存 

於當期經濟景氣狀況、勞動市場就業率及退休世代 

與工作世代之間的比例關係等因素。當經濟不景氣， 

或退休與工作世代人口比例失衡時，年金制度必須 

以降低給付、延後退休年齡及就業促進等方式，維 

持其財務平衡；反 之 ，當經濟成長狀況良好、就業 

率提高 時 ，即能緩和工作世代的負擔8。如採部分提 

存準備之儲金制，退除給與所需財源部分來自當期 

提 撥 之 費 用 ，部分來自累積之基金及其收益。而後 

者所能兒現之價值，仍須取決於兒現當時之經濟社 

會與人口條件；倘若經濟疲軟、人口老化現象持續 

不 變 ，導致繳費人數與支領退除給與人數比例失衡， 

仍將直接影響年金之支付能力。就 此 而 言 ，隨收隨

7
Gerhard Mackenroth (1952), Die Reform der Sozialpolitik durch einen deutschen Sozialplan, in: 

Gerhard Abrecht (Hrsg.), Die Berliner Wirtschaft zwischen Ost und West, Verhandlungen auf der 
Sondertagung in Berlin, S.41.

Johannes Frerich/Martin Frey, Sozialpolitische Grundlage der Rentenversicherung, in: Bertram Schulin 
(Hrsg.), Handbuch des Sozialversicherungsrechts, Band 3 Rentenversicherungsrecht, 1999, § 2 Rn. 155-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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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制與提存準備制並無重大差異，提存準備制之公

共 年 金 制 度 ，其支付能力仍不能免於經濟景氣、勞 

動市場就業率與人口結構等因素之影響9。

- )  軍人退撫制度採部分提存準備之儲金制，其

退除給與之財源部分來自當期撥繳之費用，而該費 

用依系爭條例第2 9條 第 2 項 規 定 ，係由政府與現役 

人員依 65%與 35%之比例分擔，亦即已退役人員退除 

給 與 ，部分由現役人員負擔，部分由全體納稅人負 

擔 。由於納稅人中工作世代占多數，是以軍人退撫 

制度具有代際間重分配之效果。高齡化是我國當前 

面臨人口結構的嚴峻挑戰，如年金制度未隨之調整， 

無異將退休世代之負擔全數加諸人口逐漸減少之下 

一 世 代 ，費率與稅率勢必不斷調升始足以因應支出 

所 需 。這 種 現 象 ，不僅會導致釋字第7 1 7 號解釋所 

提及之代際間權益失衡問題，同時也將導致工作世

9 Eberhard Eichenhofer (2017), Fn.l，Rn. 60-62.另參郝鳳鳴（2〇1 8 ) ， 2017 年台灣年金改革法律

分 析 ，收 於 ：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 ，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頁 26-27 ;張桐銳 

(2 0 1 8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年金保險化：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之改革評析，東吳法律學報， 

30 卷 1期 ，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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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實質所得減少的結果。或有質疑代際正義具有高 

度 不 確 定 性 ，在憲法上難以衡量，惟公共年金產生 

代際間權益失衡的結果，乃因退撫新舊制轉換之過 

渡 措 施 所 致 ，其已造成同一世代特定職業、身分之 

受益人相較於一般國民受過度保障之結果，此種階 

級不平等與憲法社會國原則未盡相符1(1 (釋 字 第 485 

號 解 釋 參 照 ，詳後第四點說明） ，倘若公共年金制 

度未能維護代際間公平，將使階級不平等延續至工 

作世代與下一世代，且工作世代承擔過高之費用提 

撥 與 納 稅 負 擔 ，難再有經濟上餘裕發展自我、建立 

家 庭 ，是以基於社會國原則之誡命，立法者應有義 

務維繫公共年金制度的代際間權益公平。

(三） 據 上 說 明 ，公共年金制度針對長期性風險提 

供長期性經濟安全保障，而影響公共年金制度支付 

能力之經濟社會與人口條件隨時變化。是 以 ，公共 

年金制度本應隨時依循周邊條件而調整，不可能固 *

1()許宗力（2 0 1 7 )，大法官解釋與社會正義的實踐，收於：許宗力主編，追尋社會國：社會正

義之理論與制度實踐，頁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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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不變11。此 外 ，公共年金制度財務永續之維繫， 

也須仰賴跨世代之社會連帶負擔，由退休世代、工 

作世代與未來世代共同面臨少子化、高齡化社會帶 

來 的 挑 戰 。晚近不少面臨相同問題的國家，亦皆採 

取延後退休年齡、調降所得替代率方式因應，如德 

國 、奥 地 利 、法 國 、西 班牙、葡萄牙等11 12。

四 、公共年金制度與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

(一 ） 蕙 法 第 1 8 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 

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公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 

身 分 保 障 、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國家則對公 

務人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務， 

釋 字 第 6 1 4號 及 第 6 5 8號等解釋已有闡明。軍人為 

公務員之一種，有依法領取退伍金、退休俸之權利， 

亦為釋字第45 5號 及 第 71 5號等解釋所肯認。

11郝鳳鳴（2 0 1 8 )，前揭註9 , 頁 41-43;張桐銳（2 0 1 8 )，前揭註9 , 頁 71-72。

12 Ruland/Becker/Axer (Hrsg.) (2017), Fn. 5,§ 17 Rn. 229-232; Robert Holzmann, Landis MacKeller 
and Michael Rotkowski (2003), A c c e l e r a t i n g  t h e  E u r o p e a n  P e n s i o n  R e f o r m  A g e n d a ： N e e d , 
P r o g r e s s , a n d  C o n c e p t u a l  U n d e r p i n n i n g s , in: Robert Holzmann, Mitchell Orenstein and Michael 
Rutkowski (ed.), Pension Reform in Europe: Process and Progress,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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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而 憲 法 第 1 8 條服公職權之意旨，係指人民 

享有擔任依法晉用或選舉產生之各種公職、貢獻能 

力服務公眾之權利，釋 字 第 5 4 6 號解釋已有闡述。 

據 此 ，該項權利之核心，應在於保障公民有依平等 

之 條 件 ，參與公共服務之權利（釋 字 第 7 1 5 號解釋 

湯德宗大法官意見書參照） ；至於身分保障、俸給 

與退休金請求等權利，則係由此衍生之權利。

1)  其 中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乃建立在國家照顧 

原 則 （Alimentationsprinzip) 的 基 礎 上 ，其理由 

為 ：國家要求公務人員應全心投注於職務，對憲法 

負有忠誠義務，並對職務外生活與政治活動負有謹 

慎與節制義務；相 對 地 ，國家應給予公務人員及其 

家屬特殊照顧，以平衡公務人員所負之特殊義務， 

以確保公務人員能專注於職務，並確保其執行其職 

務之中立性與獨立性，不濫用權力而損及法治國原 

則13。職 是 ，釋字第 49 1號解釋亦謂：「憲法第十八

13張桐銳（2018)，前揭註9 ,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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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 

令從事於公務之權利，其範圍涉及人民之工作權及 

平 等 權 ，國家應制定有關任用、銓 敘 、紀 律 、退休 

及撫卹等保障公務人員權益之法律，用以規範執行 

公權力及履行國家職責之行為。」

(四 ） 基於照顧原則，國家固應給予公務人員與其

職位相稱之生活照顧，惟公務人員尚無從主張國家 

應給予一定金額之退休保障，或要求國家必須維持 

其服公職之初或退休之初法規所規定的水準，不得 

減少退休給付14。蓋公務人員請求退休給付之權利 

地 位 ，係依法規形成其内容，公務人員之法律地位 

因法規變動而調整。釋 字 第 2 4 6 號解釋就此已有闡 

述 ：「公務人員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 

付 之 權 利 ，惟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 

仍應由法律或由法律授權之命令定之… 」 ；軍公教 

人員待遇中何種津貼、加 給 應 納 入 退 休 （役 ）保險

14 張 桐 銳 （2 0 1 8 ) ，前 揭 註  9 ，頁  7 4 。另 參  BV erfGE 114, 2 5 8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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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 額 内 計 算 ，係 國 家 「斟酌國家財力、人員服勤與 

否或為計算養老給付基礎之保險費繳納情形等而為 

者 ，得視國民經濟狀況而調整，並非一成不變。」 

而 釋 字 第 6 5 8 號解釋亦認，公務人員服務年資之採 

計 ，對公務人員退休金權利之内容有重大影響，且 

對財政影響深遠，應係實現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利與 

涉及公共利益之重要事項。

( 五 ） 此外不可忽略的是，公務人員退撫制度具有 

代際間重分配之效果，政府的給付能力仍受當期國 

民總體生產所限，面對少子化、高齡化的人口結構 

變 遷 ，立法者形塑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時，必須維繫 

代際間權益之公平性，已如前述。因 此 ，立法者建 

立公務人員退休法律制度，除須落實國家對公務人 

員之照顧義務外，亦須衡酌國家財力、人口結構變 

遷 等 因 素 ，視國民經濟情形加以調整，並非固定不 

變 。即便採取恩給制、強調受憲法制度性保障的德 

國公務員退撫制度，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人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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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變 遷 ，也 於 2001年配合法定年金保險之改革措施，

同步調降所得替代率，學 者 認 為 ，只要不逾越照顧 

原 則 之 核 心 ，立法者可以因應人口、社 會 、經濟及 

政治條件的變遷而調整薪資與退休金15。

(六 ） 另 一 方 面 ，公務人員之退休制度亦受憲法上 

過度照顧禁止之拘束。釋 字 第 4 8 5 號解釋針對國軍 

眷村改建條例等給予原眷戶優惠之規定，即明文要 

求國家分配社會資源， 「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 

並應注意受益人與一般國民之間平等關係… 」 ， 

「對於受益人範圍之決定，應斟酌其須照顧之必要 

性 ，不得僅以受益人之特定職位或身分作為區別對 

待 之 唯 一 依 據 ；關於給付方式及額度之規定，亦應 

力求與受益 X 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 

立法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

15 Yasemin Kortek (2010), Die Beamtenversor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Ulrich 
Becker/Peter A. K6hler/Yasemin K6rtek (Hrsg.), Die Alterssicherung von Beamten und ihre Reformen 
im Rechtsvergleich, S. 47 (58-63); F arber/Funke/W alther (2009), Die Entwicklung der 
Beamtenversorgung in Deutschland seit 1992, D〇V 2009, S. 133, 139•張_ 銳 （2019) ，退休公務人 

員退休權益憲法保障之檢討，月旦法學雜誌，289期 ，頁 194-195。

第 27頁 ，共 116頁



此等憲法誡命，均屬吾人主張公務人員之退休制度 

乃憲法第18條服公職權利之内涵時應行注意的問題。

五 、建構公共年金制度之法律關係

(一） 人民經由任用成為公務人員，或起役任軍職 

時 起 ，即與國家建立長期性、繼續性之法律關係；

該法律關係之權利義務，包括勤務、俸 給 、職 級 、 

升遷等等事項，由相關法律予以規範。至於公務人 

員或軍人退休或退役時，該法律關係並未消解；而 

是從現職人員/ 現役人員轉變為退休人員/ 退役人 

員 之 關 係 ，其仍為繼續性法律關係16。退 休 （役 ） 

人員之退休金權利仍可能發生變動，例如依照舊公 

務人員退休法，在職人員本俸調整時，退休人員之 

月退休俸亦隨之調整；又退休給與之權利可能因法 

定原因而喪失或減少，同時亦可能因退休（役 ）人 

員 死 亡 ，而發生向遺屬給付之權利。在此長期性法 

律 關 係 中 ，立法者有義務隨著時序進展，依照國家

16 張桐銳（2019) ，前揭註 15，頁 188-189。另參 Wagner/Leppek(2009), Beamtenrecht, 10. Aufl，
Rn.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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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財政狀況起伏，調整俸給或退休給付，以落

實照顧原則17。就 此 而 言 ，適時調整毋寧為國家與 

現役/ 退役人員之間法律關係的本質之一。

- )  至於優惠存款制度，乃是建立在另一法律關

係 之 基 礎 上 。以 軍 人 為 例 ，優惠存款之本金，來自 

軍人保險之退伍給付或服役條例之退除給與的一次 

性 給 付 。國家依法提供一次性給付後，法律上已無 

後 續 給 付 義 務 ；在 此 前 提 下 ，優惠存款制度相關法 

令允許退役人員將上開給付作為本金，儲存於臺灣 

銀 行 領 取 利 息 ，以利息取代年金給付。就此設計而 

言 ，乃獨立於原有軍人保險與服役條例之外，國家 

另行創設之給付義務。不過在外觀上，國家並非直 

接給付退役人員，而是透過第三人（即臺灣銀行） 

與退役人員締結定期金錢寄託契約，以兩年為期， 

到期續 約 ，間接提供退役人員利息給付18。

17 BVerfGE 114, 258 (288-289).

18孫迺翊（2 0 1 8 )，2017年公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之評析，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 

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頁 164-165。

第 29頁 ，共 116頁



六 、公共年金之權利與層級化財產權保障

(一） 現役人員或退役人員依法請領退休金之期待 

權 或 請 求 權 ，除係服公職權衍生之權利外，是否亦 

受憲法財產權保障，對 照 釋 字 第 6 5 8 號認為公務人 

員請領退休金權利受服公職權保障，而 第 7 3 0 號解 

釋認為公立學校教師請領退休金權利受財產權保障 

之 差 異 ，並參照釋字第 7 6 8 號解釋認公職為特殊性 

質之工作，應非否定請領退休金權利同受財產權保 

障 ，而是基於公職之特殊性，僅強調其為服公職權 

之内容而已19。

(二） 公法性質之公共年金期待權及請求權，與一 

般私法權利不同。恩給制之財源完全來自國家稅收， 

而儲金制下權利之形成，亦非僅由公務人員或軍人 

撥補費用所建構；國家同時以稅收為財源提撥費用， 

或依法定程序挹注基金，此即涉及國家資源之配置。

1 9張 桐 銳 （2 0 1 8  ) ，前 揭 註 9 ，頁 6 5 -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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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所能分配之資源，又來自當期之社會生產， 

受經濟社會條件與人口結構變遷等因素影響。此一 

面向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是 以 ，退休金權利縱受財 

產 權 保 障 ，其 程 度 亦 應 與 私 有 財 產 有 別 。釋字第 

2 4 6 號 解 釋 謂 ，公務人員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 

險養老給付之權利，惟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 

政 策 事 項 ，可資參照。

(三） 在儲金制之下，退休金權利形成，部分來自

政 府 稅 收 、部 分 來 自 退 休 （役 ）人員在職時提繳之 

費 用 ；其如何受財產權保障，可參照國内文獻經常 

引用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德國法定年金保險之年 

金權利是否受財產權保障的見解2°。依 其 所 見 ，公 

法上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包括條件或期限已成就 

之 權 利 ，以及尚未成就之期待權，並非均屬憲法財 

產 權 保 障 對 象 ；其 必 須 同 時 具 備 「個 人 支 配 性 」 20

20蔡维音（2001 ) ，社會國之法理基礎，頁 164-165 ;鍾秉正（2 0 1 8 )，年金改革引言，收 

於 ：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頁 55-56 ;張桐銳（2 0 1 5 )，社會保 

險法律關係核心問題之檢討：從體系性觀點之個案研究，中原財經法學，3 4期 ，頁 259 ;孫迺 

翊 （2 0 1 2 )，社會給付權利之憲法保障與社會政策之形成空間：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於年金 
財產權保障與最低生存權保障之判決為中心，台大法學論叢，41卷 2期 ，頁 454-4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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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Verfiigung) 、 「基於個人先前之給付而

形 成 」 （Eigenleistung) 及 「為確保權利人之生 

存 而 提 供 」 （Existenzsicherung) 等 三 項 要 件 ， 

始受憲法財產權之保障。此 外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考量法定年金請求權動態調整之需要，進而發展出 

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年金計算公式中，涉及 

個 人 繳 費 累 積 取 得 者 ，具 有 「個 人 關 聯 性 」 

(personaler B e z u g ) ，受較高程度之保障；相對 

地 ，公式中具有社會重分配功能要素者，屬 於 「社 

會關聯性」 （sozialer B e z u g ) ，立法者享有較寬 

廣的調整形成自由21。

(四） 我國軍公教退撫基金所採行之儲金制，與社

會保險雖有若干差異，不過權利之形成部分來自退 

休 （役 ）人員在職時提繳之費用，基金平衡須依照 

經濟社會條件與人口結構變遷而調整等面向，則無 

不 同 。退 休 （役 ）人員於退撫新制期間取得之退休

21 BVerfGE 53, 257; E 58, 85; E69,272.



金 權 利 ，應可依照上開法理，認其受財產權之保障，

但其保障程度仍須視計算公式中各項要素之屬性而 

有 所 區 別 ；軍人並不因受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而阻 

礙 任 何 基 於 年 金 財 務 衡 平 所 需 之 改 革 措 施 。退休 

(役 ）人員於退撫舊制下取得之退休金權利並非來 

自 退 休 （役 ）人員在職時之繳費所形成，不能逕以 

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理加以判斷。故其縱受財產 

權 所 保 障 ，保障程度亦不應超過儲金制之下形成之 

退 休 金權利。至於優惠存款制度，既為政府提供之 

政 策 性 補 貼 ，則 退 休 （役 ）人員對於利息之期待， 

應非屬財產權保障範圍。

(五 ） 總 之 ，公共年金之權利，縱受憲法上財產權 

保 障 ，但仍必須視其年金内部之組成結構，區分其 

受保障之不同程度。此一公共年金之權利，基於塑 

造有利之工作條件，以確保人民服公職之意願的考 

慮 ，而列為服公職權利中所衍生之權利的一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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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 殊 性 ，並未排除其同時所具備的財產權之本質， 

在此範圍内，應有前開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適用。

參 、依照前述公共年金制度之本旨，衡量系爭條例修法所  

考量之迫切重大公共利益，鈞院各項題綱所詢系爭條  

例相關規定並無牴觸憲法之疑義。茲說明如後：

題 綱 1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系爭條例）第 3 

條系爭條文名詞定義、第 2 6 條 第 2 項 （及其附表 

三 ）第 1 款 、第 2 款於系爭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 

金 、退 休 俸 、贍 養 金 給 與 基 準 規 定 ，是否違反法  

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一 、系爭條例第3 條名詞定義除既有之軍官、士 官 外 ，亦將 

散見於條文中各項規定，以及行政命令之各項給付予 

以 臚 列 ，定 義 其 内 涵 ，並明定其支 給 機 關 ，以 臻 明 確 。 

系爭第2 6條 第 2 項 （及其附表三）第 1 款 、第 2 款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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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退 伍 金 、退休俸及贍養金之給與基準，於 107年修正

前 、後規定則有不同：

(一）系爭條例修正前第2 5 條 第 1 項 規 定 ，退 伍 金 、退休 

俸 、贍養金給付之標準如左： 「一 、退 伍 金 ：以退 

伍 除 役 生 效 日 ，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 

為 基 數 ，每 服 現 役 一 年 ，給 與 一 個 半 基 數 ，最高三 

十 五 年 ，給與五十三個基數。尾 數 未 滿 六 個 月 者 ， 

給 與 一 個 基 數 ，六 個 月 以 上 ，未 滿 一 年 者 ，以一年 

計 。但服現役十五年以上未滿二十年，未屆滿現役 

最 大 年 限 ，而志願提前退伍者，每 提 前 一 年 ，加發 

半 個 基 數 ，未 滿 一 年 不 予 計 算 ，最高加發至五個基 

數 。二 、退 休 俸 ：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 

一 倍 為 基 數 ，每 服 現 役 一 年 ，照基數百分之二給  

與 ，最 高 三 十 五 年 ，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尾數未 

滿 六 個 月 者 ，加 發 百 分 之 一 ，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 

者 ，以 一 年 計 。三 、贍 養 金 ：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 

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給與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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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爭條例修正後第2 6條 第 2 項 及 第 5 項分別規定： 

「退 伍 金 、退休棒或贍養金給與基準如下：一 、退 

伍 金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 

本俸加一倍為基數，每 服 現 役 一 年 ，給與一點五個 

基 數 。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零月數，按畸零月 

數 比 率 計 給 ；未 滿 一 個 月 者 ，以 一 個 月 計 。二 、退 

休 俸 ：以退伍除役生效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服 

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資之本俸平均數加一倍為基 

數 ，其 年 資以月計算，畸零日數不予採計，換算後 

取 整 數 月 。服 役 滿 二 十 年 者 ，應核給俸率百分之五 

十 五 ，其後每增加一年增給百分之二，但軍官核給 

俸率以不超過百分之九十為限，士官核給俸率以不 

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為限。其退伍年資未滿一年之畸 

零 月 數 ，按 畸 零 月 數比率計給；未 滿 一 個 月 者 ，以 

一 個 月 計 。三 、贍 養 金 ：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 

最後在職本俸加一倍為基數，給與百分之五十。」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現役已符合法定支領退休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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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 、第四款規定退伍者，其退撫新制施行後退休俸 

之 給 與 ，以現役同官階俸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 

數内涵 。」

(三 ）細繹上開修正前後規定，修正後所得替代率及最高 

領 取 基 數 ，較修正前規定有利或維持修正前給付之 

計 算 式 ，說 明 如 次 ：

1 、退伍金

服 現 役 滿 3 年符合支領退伍金資格，其給付基準，

說 明 如 次 （比較詳附表一） ：

(1)退 撫 新 制 施 行 前 （簡稱舊制）情 形 ：自三年零一曰 

至 屆 滿 三 年 半 者 ，發 給 六 個 基 數 ，爾後每增加半年， 

加 發 一 個 基 數 （不滿半年者以半年計）依此累進計 

算 。十 年 以 上 者 ，自第十年六個月零一曰起，另加 

發兩個基數，最高以六 H■—個基數為限。

第 3 7 頁 ，共 116頁



(2)退 撫 新 制 施 行 後 （簡稱新制）情 形 ：以其現役年資

計 算 ，以每服現役一年，給 予 一 個 半 基 數 ，最高三 

十 五 年 ，給予五十三個基數。

(3)107年 7 月 1 曰施行制度（簡稱新新制） ：每服現役 

一 年 ，給與一點五個基數，最高給予六十個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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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 ：軍人年金改革「退伍金」修正前後比較表

制度

項目
舊制 新制 新新制

請領

要件
服役年資 3 年以上者

給付

基準

自 3 年 零 1 日至 

屆滿三年半者， 

發 給 6 個 基 數 ， 

爾後每增加半 

年 ，加 發 1 個基 

數 （不滿半年者 

以半年計）依此 

累進計算。10 

年以上 者 ，自第 

1 0年 6 個 月 零 1 

日起 ，另加發 2 

個 基 數 ，最高以 

6 1個基數為 

限 。

每 服現役 1 年增 

加 1. 5 個 基 數 ， 

至 5 3個 止 。

每服現役 1 年增 

加 1. 5 個 基 數 ， 

最高至 6 0個 

止 。

案 例 1 

(上尉 

6 級 ， 

服 役 10 

年 ）

31,010X 19= 

589,190 元

(31,010X 2)X 15= 

930, 300 元

(31,010X 2)X 15= 

930, 300 元

案 例 2 

(上校 

1 1級 ， 

服 役 25 

年 ）

51,250X 51= 

2,613,750 元

(51,250X 2)X 37.

5=

3, 843, 750 元

(51,250X 2)X 37.

5 二

3, 843, 750 元

案例 3 38, 900X 61= (38900X 2)X 53= (38900X 2)X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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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官  

長 20 

級 ，服 

役 40 

年）

2, 372, 900 元 4,123,400 元 4, 668, 000 元

備 考 ：本表以純舊制、新制及新新制為計算，不牵涉跨制度計 

算 。

第 4 0 頁 ，共 116頁



2 、退休俸

服 役 2 0 年 ，其退休俸計算基準由原「本 俸 之 80%」

(其 後 年 增 俸 率 1 % ，最 高 至 90%止 ） ，修 正 為 「本 

俸兩倍之40%」 （其後年增俸率2 % ，最高至70%止 ） 。 

另 107年 7 月 1 日後修正為「本俸兩倍之55%」 （其 

後年增俸率2 % ，最高至軍官9 0 %、士官 9 5 % ) 。（詳 

附表二）

附 表 二 ：軍人年金改革「退休俸」修正前後比較表

制度

項目
舊制 新制 新新制

請領

要件
服 役 2 0 年 以 上 者 ；服 役 滿 1 5年且滿 6 0歲者

給付

基準

本俸 之 8 0 %，之 

後每年增加俸率 

1 % ，最 高至 90% 

止 。

本俸兩倍之 

4 0 % ，之後每年 

增 俸 率 2 % ，最高 

至 70%止 。

本俸兩倍之 

5 5 %，之後每年 

增 俸率 2 % ，軍官 

最高至 9 0 %、士 

官 9 5 %。

案 例 1 

(少校  

1 2級 ， 

服 役 20 

年 ）

40,615X 0.8= 

32, 492 元

(40,615X 2)X 0.4 

32,492 元

(40,615X 2)X 0.5

5=

44, 676. 5 元

案例 2 

(上校  

1 1級 ，

51,250X 0.85= 

43, 562. 5 元

(51,250X 2)X 0.5 

51，250 元

(51，250X 2)X 0.6

5=

66, 6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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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役 25 

年）

案例 3 

( 士 官  

長 20 

級 ，服 

役 40 

年）

38900X 0. 9= 

35,010 元

(38900X 2)X 0. 7= 

54,460 元

(38900X 2)X 0. 95 

73,910 元

備 考 ：

1. 本表以純舊制、新制及新新制為計算，不牽涉跨制度計算。

2. 服役條例施行後，退休俸依服役期間最後五分之一年資本俸  

平均數加一倍為基數；但施行前已取得退休俸領取資格者以現  

役同官階俸給本俸加一倍為基數。本表以取得退休俸資格者計

算 。

3 、贍養金

計 算 基 準 由 原 「本 俸 之 80%」 ，修 正 為 「本俸兩倍 

之 50%」即未再變動。 （詳附表三）

附 表 三 ：軍人年金改革「贍養金」修正前後比較表

制度

項目
舊制 新制 新新制

請領

要件
符合就養條件

作戰或因公致傷，且符合就養基準

者

給付

基準
本俸之 80% 本俸兩倍之50%

案 例 1 

(上尉 

6 級 ，

31,010X 0.8= 

24, 808 元

(31，010X 2)X 0.5= 

31,0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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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役 10

年 ）

案 例 2 

(上 校  

1 1 級 ， 

服 役 25 

年 ）

51,250X 0.8= 

41，000 元

(51,250 X 2)X 0.5= 

51，250 元

備 考 ：

案例 2 可依志願擇優領取退休俸或贍養金。

二 、上述比較顯示，系爭條例第3 條 及 第 2 6 條 第 2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之 修 正 ，部分維持修正前給付之計算式，部 

分規定較修正前對受規範對象更為有利。何以在面臨 

軍人退撫基金即將用罄之際，1 0 7 年修正系爭條例仍給 

予更為有利之退休給與？依 行 政 院 1 0 7年 4 月 1 3 日院 

授 人 給 字 第 1070037891號函所檢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 

服役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以下簡稱行政院107年系爭 

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所 示 ， 「茲因國軍歷經多次組 

織 精 簡 ，軍隊編制員額大幅下降，導致軍人退撫基金 

快 速 流 失 ，將無法支應未來退除役人員及其遺族之退 

除 給 付 。另依内政部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結 

構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女化之問題，因此在各職域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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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 才 因 素衝擊下，如無足夠誘因吸引社會青年投入軍 

旅 ，將影響募兵政策之推行，進而產生兵源不足，影 

響國家安全」 。究其立法意旨可知，系爭條例之修法 

同 時 考 量 「現階段軍公教人員均面臨退撫基金收支缺 

口曰益擴大，造成國家財政重大負擔」及 「設計出符 

合 軍 人 職 業 特 性 ，創造足夠招募誘因」等兩種不同目 

的 。前者規範於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與其 

他相關條文；後者則為本題綱所示系爭條例第3 條之名 

詞 定 義 ，以 及 第 2 6 條 第 2 項 （及其附表三）有關退伍 

金 、退 休 俸 、贍養金給與基準之立法目的。系爭條例 

第 2 6 條 第 2 項修正草案說明欄亦載：「另參考美國軍 

人 退 撫 制 度 ，並考量我國軍官士官服役年限不同，重 

新明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後退伍金、退休俸或贍養金給 

與基準如附表三」 。此 乃 考 量 軍 人 具 「全 天 候 戰 備 、 

工 時 長 、具 危 險 性 、退 除 早 、離退率高」之 特 性 。而 

我國正值推行募兵政策之制度轉銜階段，方參考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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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的 美 國軍人退撫制度，尚不得以此逕行反推退撫 

基金並無財務收支不平衡之危機。

三 、綜 上 ，系爭條例第3 條系爭條文名詞定義、第 2 6 條第 

2 項 （及其附表三）第 1 款 、第 2 款 規 定 ，其維持或改 

善 原 退 伍 金 、退 休 俸 、贍 養 金 之 給 與 基 準 ，應無涉是 

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亦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 

財 產 權 。

題 綱 2 :系爭條例第 2 6條 第 3 項 （及其附表四）及 第 4 6條 

第 4 項 第 1 款 （聲請書誤載為第2 款 ）有關系爭條 

例 施 行 後 之 過 渡 期 間 内 ，扣減受規範對象退除給  

與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規 定 ，因而減少其退除給與，是 

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 賴 保 護 原 則 ？比 

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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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及第 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 

規 定 ，係分別針對領月退俸及優惠存款之退役人員， 

以及領取一次給付而僅依賴優惠存款利息維持生活之 

退役人員所設：

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之規範對象為每月 

支 領 月 退 俸 、優惠存款利息及月補償金之退役人  

員 ，其 規 定 ：「…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 

支 領 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 

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 

按原核計數額發給；超 過 者 ，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 

行 曰 起 十 年 内 ，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 。」而 

依照該條項附表四註記4 ，該表差額調降「優先扣減 

優 惠 存 款 利 息 ，再依退撫新制實施前所計得之退休 

俸 、退 撫 新 制 實 施 後 所 計 得 之 退 休 俸 等 順 序 扣  

減 。」據 此 計 算 結 果 ，部 分 受 規 範 對 象 ，除優存利 

息逐年扣 減 外 ，舊制年資退休俸也可能受到扣減； 

但尚未有新制年資受到扣減之退役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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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爭條例第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 ，則是以將一次性退

伍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作為本金，而支領優惠存 

款利息之退役人員為規範對象。其 規 定 ： 「退撫新 

制施行前符合支領退伍金或贍養金者，其退伍金與 

軍人保險退伍給付之優惠存款利率，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退伍金與軍人保險退伍給付合計之每月優 

存利息高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一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 

息 相 應 之 本 金 ，以年息百分之十八計息。 （二 ）超 

出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相 

應 之 本 金 ，其優存利率依下列規定辦理：1 .自施行 

曰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年息百分之十二。2 .自施行 

曰第三年起至第四年，年 息 百 分 之 十 。3 .自施行曰 

第五年起至第六年，年 息 百 分 之 八 。4 .自施行曰第 

七 年 以 後 ，年息百分之六 。」此 即 一 般 所 謂 「優惠 

存款利息調降條款」 。此類退役人員之優惠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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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超過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則其 

超過部分之利息，將予以調降。

) 整 體 而 言 ，系爭條例施行後之過渡期間内，受規 

範對象之退除給與可能因上開兩項條文而減少；但從 

退役人員與國家間之法律關係，以及服公職權保障之 

意旨以觀，並未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釋 字 第 5 2 5號 、第 6 0 5號 及 第 6 2 0號等解釋一再闡 

明 ，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立法者為因應時 

代變遷與當前社會環境之需求，而為法律之制定、 

修 正 或 廢 止 ，難免影響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 

對於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立法者審酌法律制 

定 、修 正 或 廢止之目的，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以 

維 持 ，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新訂法規是否牴 

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釋字第717號亦有 謂 ：「新 

訂 之 法 規 ，原則上不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前業已終 

結 之 事 實 或 法 律 關 係 ，是謂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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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律關係，跨 越 新 、舊法規 

施 行 時 期 ，而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生效施行後始 

完 全 實 現 者 ，除 法 規 別 有 規 定 外 ，應適用新法規 

(本院釋字第六二〇號解釋參照） 。此 種 情 形 ，係 

將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期内已發生，且於新 

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並非新法 

規 之 溯 及 適 用 ，故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 

律地位或可得預期之利益，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原 則 。」據 此 ，時 間 因 素 應 為 「真 正 」或 「不真 

正 」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重要判斷依據22:真正溯及既 

往 所 欲 禁 止 者 ，應是避免過往已確定之構成要件事 

實 ，不受事後變動之法律所規範；因為受規範者已 

不可能調整其生活安排。如法律變更向後生效，雖 

然可能影響受規範者既存之法律地位；但受規範者 

仍有調整其生活之可能性。在兼顧受規範者之信賴 

利 益 保 護 情 形 下 ，應為法治國原則所許。此項意旨

2 2張 桐 銳 （2 0 1 9 ) ，前 揭 註 1 5 ，頁 1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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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釋字第717號 解 釋 「新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行時 

期 内 已 發 生 ，且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 

法 律 關 係 ，…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 

位 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 

則」等 語 ，亦 明 。

2. 按軍人為廣義公務人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為人民

服公職權所衍生之權利。基 於 照 顧 原 則 ，國家固應 

給予公務人員與其職位相稱之生活照顧；惟公務人 

員尚無從主張國家應給予一定金額之退休保障，或 

要求國家必須維持其服公職之初或退休之初法規所 

規 定 的 水 準 ，不得減少退休給付。且公務人員退撫 

制度具有代際間重分配之效果，政府的給付能力仍 

受當期國民總體生產所限。面 對 少 子 化 、高齡化的 

人 口 結 構 變 遷 ，立法者形塑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時， 

必 須 維 繫 代 際 間 權 益 之 公 平 性 ，已 如 前 文 「貳 、 

三 」及 「貳 、四 」所 述 。因 此 ，立法者建立公務人 

員退休法律制度，除須落實國家對公務人員之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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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務 外 ，亦 須 衡 酌 國 家 財 力 、人口結構變遷等因 

素 ，視國民經濟情形加以調整，並非固定不變。

3. 人民自起役而任軍職時起，即與國家建钇長期性、 

繼 續 性 之 法 律 關 係 。退 役 時 ，該法律關係並未消 

解 ，而是從現役人員轉變為退役人員之關係；其仍 

為繼續性法律關係。在此長期性法律關係中，立法 

者有義務隨著時序進展，依照國家經濟與財政狀況 

起 伏 ，適 時 調 整 俸 給 或 退 休 給 付 （包括調高或調 

降 ） ，以 落 實 照 顧 原 則 ，並兼顧國家財政負擔與社 

會 經 濟 人 口 結 構 等 整 體 變 遷 。在持續性法律關係 

中 ，已符合請領月退休俸最低服役年資之現役人  

員 ，對於未來退役時請領月退俸有期待權；已退役 

人 員 ，則享有月退俸請求權。而 該 請 求 權 ，隨著時 

間 經 過 ，有已屆清償期而獲得實現，以及未屆清償 

期 ，未來尚待給付者之分。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2 項 

先將退休俸之給與基準調高，同條第3 項再將原退除 

給與高於第 2 6 條 第 2 項給與基準之部分，於本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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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施行後」分 1 0 年逐步扣減至無差額；而同條例 

第 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則是將退伍金與一次退休金之 

優惠存款高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部 

分 ，於 本 次修法「施行後」分 7 年逐漸調降優惠存款 

利 率 至 6 % 。上述退除給與之減少，係適用於尚未到 

期 之 退 除 給 付 。其既未刪減退役人員過去之服務年 

資 ，亦不影響其前已實際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或月 

退 俸 。其應屬非真正溯及既往之情形可知；並不涉 

及法律溯及既往之禁止。

4. 或 認 ：現 役 人 員 退 役 時 ，主管機關之審定函上均將

核定之退休給與種類、人 員 等 級 、基數内涵及任職 

年 資 等 ，—— 敘 明 ；因此在該核定處分生效時，不 

再需要任何其他要件事實之合致始告確定。故系爭 

條 例 調 降 退 除 給 與 ，應屬真正溯及既往23。此項說 

法 ，一方面忽略了退休俸之基數内涵向來以本俸或 

本俸二倍為準，在 107年系爭條例修法前，基數内涵

2 3蘇 永 欽 （2 0 1 9 ) ，立 法 不 溯 及 既 往 的 憲 法 界 線 ，收 於 ：台 灣 行 政 法 學 會 主 編 ，年 金 改 革 施 行

後 若 干 憲 法 問 題 之 研 究 ，頁 22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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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俸均隨同在役人員之調薪而調整，1 0 7年修法新 

增 第 3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亦明文軍官、士官退伍除役 

後 所 支 領 退 休 俸 、贍養金及遺族所支領之遺屬年  

金 ，得視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率、 

平 均 餘 命 、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 

費 者 物價指數，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調整之。換言 

之 ，審定函後退役人員領取之退除給與，仍按其系 

爭條例所建構之法律關係而變動；甚 至 ，優惠存款 

利率亦可能因政策而有所調整。另 一 方 面 ，此說既 

認優惠存款利息與退休俸請求權因審定函而告確  

定 ，不 能 再 行 更 動 ，則其事後能否再透過新法予以 

提 高 ，非 無 疑 義 。如認提高有利於退役人員，應無 

不 許 ，僅限制新法不得減少已取得之權利，則無異 

將所有經濟社會人口結構變遷因素而帶來的財政負 

擔 ，轉嫁於現役人員與納稅者身上，完全無視於代 

際間權益之公平性。如 此 ，焉能符合憲法社會國原 

則之要 求 ？更何況僅以退役是否經審定為準，來決

第 5 3頁 ，共 116頁



定適用舊法或新法，亦將造成已有期待權之現役人

員 「搶 退 」現 象 。國家文武官員人才因此大量流  

失 ，且造成尚未取得期待權或未搶退成功之現役人 

員與退役成功者間之權益重大落差24，如 此 ，又何能 

符合憲法以完善之照顧制度來確保人民服公職權之 

意願的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之意旨？或謂退休金請 

求權是基於已確定法律地位所產生之特權；此一特 

權 一 經 形 成 之 後 ，即不得事後予以變更或廢棄。是 

以 ，軍公教退休制度之改革，只 能 針 對 在 職 （役 ） 

者 ，不 能 針 對 退 休 （役 ）者25。實 則 ，前揭釋字第 

7 1 7號解釋已揭示，新法縱有減損規範對象既存之有 

利 法 律 地 位 ，亦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顯然

2 4張 桐 銳 （2 0 1 9 ) ，前 揭 註 1 5 ，頁 196-197。

2 5陳 淳 文 （2 0 1 9 ) ，既 得 權 、變 動 原 則 與 年 金 改 革 ，收 於 ：台 灣 行 政 法 學 會 主 編 ，年 金 改 革 施  

行 後 若 干 憲 法 問 題 之 研 究 ，頁 31 - 6 6。

該 篇 論 文 援 引 世 界 銀 行 案 （WBAT, de Merode and others v. World Bank, 83 ILR 639 (1981))

之 既 得 權 概 念 ，進 而 認 為 制 度 改 革 只 能 針 對 在 職 者 ，不 能 針 對 退 休 者 ，此 項 說 法 顯 然 過 度 推 論  

既 得 權 之 範 疇 ，且 未 顧 及 該 案 之 特 殊 脈 絡 及 最 終 裁 定 結 果 。實 則 ，該 案 裁 決 結 果 認 為 ，世 界 銀  

行 （被 告 ）對 於 職 員 退 休 計 畫 中 所 為 之 薪 資 及 稅 捐 補 償 應 有 單 方 調 整 權 ，否 則 可 能 會 造 成 職 員  

之 間 的 不 正 義 以 及 不 平 等 ，該 組 織 即 無 法 繼 續 提 供 良 好 的 服 務 。調 整 權 當 然 有 其 限 制 ，亦 即 對  

於 雙 方 權 利 與 義 務 平 衡 「重 要 與 必 要 」 （ fimdamental and essential) 的 要 素 ，須 經 雙 方同意始能  

改 變 。稅 捐 補 償 之 調 整 屬 於 「標 準 的 調 降 」 （ standard deduction) ，並 非 重 要 要 素 的 改 變 。至 

於 世 界 銀 行 以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換 算 後 ，於 1979 ' 1 9 8 0年 分 別 調 降 薪 資 9.5%及 4 . 8 % ，該 號 裁 決  

亦 不 認 為 違 反 契 約 ，因 為 在 該 二 次 調 整 之 前 十 年 間 ，薪 資 並 沒 有 持 續 增 加 ，每 一 次 的 增 加 皆 是  

考 量 該 時 期 的 大 環 境 以 及 不 同 原 因 所 致 ，甚 至 有 時 的 增 加 只 是 因 為 物 價 指 數 上 生 所 致 。就 結 論  

而 言 ，該 號 裁 決 認 為 銀 行 之 行 為 完 全 合 法 ，並 無 不 遵 守 契 約 內 容 ，而 駁 回 原 告 之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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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採 既 得 權 說 。何 況 此 說 ，與真正溯及既往說同 

樣 ，忽視代際正義的問題，甚且可能也與前揭服公 

職權之制度性保障的意旨相互牴觸。

5. 綜 上 ，系爭規定有關調降退除給與之規定，應屬不 

真 正 溯 及 既 往 ，無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不過考 

量退除給與之調降，係於過渡期間内依次扣減優惠 

存 款 利 息 、退撫舊制退休俸及退撫新制退休俸，此 

三種退除給與之性質及其所依存之法律關係究竟有 

何 差 別 ，以 下 「三 」 、 「四 」部 分 ，將 著 重 於 「優 

惠存款利息」及 「退撫舊制退休俸」二 者 的 問 題 ， 

進一步申論之。

(三） 上述兩種規範對象受領之優惠存款利息，雖因上 

開條文而受到扣減，但並不因此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 則 、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

1. 優惠存款利息之法律性質，依照釋字第717號解釋之 

見 解 ，為對公務人員於退休金額度偏低時之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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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貼 ，並非獨立於退休金外之經常性退休給付（解 

釋理由書第6 段内文參照） 。另依同號解釋蘇永欽大 

法官之協同意見書所表示之見解，亦 屬 「法定退休 

金以外之政策性補貼」 。該 號 解 釋 更 肯 認 ，如為避 

免優惠存款利息差額造成國家財政嚴重負擔，進而 

產生排擠其他給付行政措施預算（如各項社會福利 

支出） ，以及造成代際間權益關係失衡等問題，且 

兼顧國家財政資源永續運用之重要目的，得為必要 

之 限 制 。

2. 系爭條例之修正意旨，依行政院 107年系爭條例修正

草 案 總 說 明 ： 「國軍歷經多次組織精簡，軍隊編制 

員額大幅下降，導致軍人退撫基金快速流失，將無 

法支應未來退除役人員及其遺族之退除給與。另依 

内政部人口統 計 資 料 顯 示 ，我 國人口結構面臨高齡 

化 與 少 子 女 化 之 問 題 ，因此在各領域相互競才因素 

衝 擊 下 ，如無足夠誘因吸引社會青年投入軍旅，將 

影響 募 兵 政 策 之 推 行 ，進而產生兵 源 不 足 ，影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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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 、 「現階段軍公教人員均面臨退撫基金收 

支 缺 口 日 益 擴 大 ，造 成 國 家 財政重大負擔，基 此 ， 

軍人退撫制度必須重新檢討，設計出符合軍人職業 

特 性 ，創 造 足 夠 招 募 誘 因 ，又能滿足未來退除役人 

員退除給付與兼顧因制度轉銜、現役及已退人員權 

益 保 障 ，使軍人退撫基金得以永續經營，達 到 『促 

進 招 募 、穩 定 現 役 、安撫退員』之政策目標」 ，其 

所考量之公共利益，已為釋字第717號解釋所肯認。

3. 系爭兩項規定均揭示自施行日起向未來生效之旨， 

則僅適用於尚未到期之優惠存款利息，並不影響其 

已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應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之 原 則 。釋 字第 71 7號解釋另揭示：「法 規 變 動 （制 

定 、修正或廢止）時 ，在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 

則 之 情 形 ，對於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本院釋 

字第五二九號解釋參照）或 可 得 預 期 之 利 益 （本院 

釋字第六〇五號解釋參照） ，國家除因有憲政制度 

之 特 殊 考 量 外 （本院釋字第五八九號解釋參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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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固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

空 間 ，惟仍應注意人民對於舊法有無值得保護之信 

賴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 「法規未定有施行期間 

者 ，如客觀上可使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並通 

常 可 據 為 生 活 或 經 營 之 安 排 ，且其信賴值得保護  

時 ，須基於公益之必要始得變動。凡因公益之必要 

而 變 動 法 規 者 ，仍應與規範對象應受保護之信賴利 

益 相 權 衡 ，除應避免將全部給付逕予終止外，於審 

酌減少給付程度時，並應考量是否分階段實施及規 

範對象承受能力之差異，俾避免其可得預期之利益 

遭受過度之減損 。」

前揭解釋雖認優惠存款相關規定實施歷時已久，客 

觀上可使規範對象預期將繼續施行，公教人員不免 

將優惠存款作為其繼續服務與否之考量，並將優惠 

存 款 之 利 益 ，納入其退休後之財務規劃或作為考量 

自願退休與否之重要因素，從而應認得享優惠存款 

之 退 休 公 教人員就系爭要點所提供之優惠存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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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在 客 觀 上 已 具體表現其信賴，其信賴利益在憲 

法 上 亦 值 得 保 護 。惟 查 ，臺灣銀行為辦理優惠存款 

與 退 役 人 員 締 結 之 「優惠儲蓄綜合存款開戶總約定 

書」2010. 0 3版 （9 9年 3 月）已於第10條明文約定： 

「優惠存款之儲存如因法令或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變 

更 ，至額度或利率之計算有所變動時，應從其規定 

辦 理 ，貴行無庸另行通知。」 （附件四）是 以 107年 

系爭條例本次修正前受領優惠存款利息之退除役人 

員 ，自上開約款即可預見契約存續中，優惠存款之 

額 度 、利率均可能因法令或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而有 

變 更 ；受規範對象是否在客觀上可以預期優惠存款 

之利率乃至額度均將繼續施行不變，乃至對於優惠 

存款措施有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均 非 無 疑 。再 

者 ，參照釋字第717號解釋之意旨亦可知，優惠存款 

措施實施迄本次修法已近六十年，不但國家各項社 

經 發 展 、人事制度均有重大變動，經濟環境與市場 

利 率 變 動 甚 鉅 ，且 軍 職 人員之待遇、退休所得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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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 提 升 （尤其退撫新制之實施，產生部分退除役 

人員加計優惠存款利息之退休所得偏高之不合理現 

象） ，早已不復優惠存款措施實施之初退除役人員 

退休所得偏低之窘境，則為補貼偏低之退休金而實 

施 之 優 惠 存 款 措 施 ，其政策基礎已失所附麗，從而 

更難謂系爭規定之受規範對象對於此等不合時宜之 

政策性補貼有何必然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

5. 縱認系爭規定之規範對象對優惠存款措施仍有值得

保 護 之 信 賴 利 益 ，系爭條例亦未驟然取消優惠存  

款 。其 中 ，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規定僅針對按系 

爭條例修正施行前 給 與 基 準 計 算 之 每 月 支 領 退 休  

俸 、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超過依本條例 

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 1 0 年分年 

平均調降其差額至無差額止，如計算結果未超過本 

條例修正施行後給予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其原退 

休俸不受任何不利影響；同條例第 4 6 條 第 4 項 第 1 

款亦僅針對優惠存款利息超過超出少尉一級本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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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之優存利息部分始以7 年為期逐年 

緩降利息至百分之六，未超過部分之本金仍以18%計 

息 。綜 上 可 知 ，上開兩項規定均分階段實施，且審 

酌 減 少 給 付 程 度 時 ，已納入高低職等承受變動能力 

之 差 異 ，並 設 有 合 理 之 下 限 ，以減緩退除役人員退 

休後生活與財務規劃所受之衝擊，避免因此等調降 

使退休所得降低至影響退休人員生活條件及尊嚴， 

而符合釋字第28 0號及第 71 7號 之 意 旨 ，足認系爭規 

定已為保護受規範對象信賴利益，而採取合理補救 

措 施 及 過 渡 期 間 條 款 ，自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 

不生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疑慮。

(四 ） 部分領取月退俸之退役人員除優惠存款利息外， 

舊制年資退休俸亦可能受到扣減。此一部份涉及退役 

人員與國家之間於退役之後仍繼續存在之法律關係， 

其 未 違 反 法 律 不 溯 及 既 往 原 則 ，已 於 前 述 「二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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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而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及附表四之規定，亦已 

兼顧法律修正所應考慮之信賴保護原則與比例原則：

依照前揭釋字第717號解釋關於信賴保護與比例原則 

之 意 旨 ，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受到不利影響  

時 ，立法者修正系爭條例之際，應衡酌人民之信賴 

利益保護。就 此 ，從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及附表 

四註記4 之說明可知，退役人員之舊制退休俸並非於 

此次修正施行後即受扣減，而是先待政策性補貼之 

優惠存款利息扣減完仍有不足時，始逐步扣減舊制 

退 休 俸 ，而已預留相當之過渡期間，且扣減亦僅至 

無 差 額 為 止 ，屬對退撫舊制退休俸請求權最小程度 

之 干 預 。其已兼顧退役人員對於退撫制度存續之信 

賴 ，同時符合比例原則。

即使認為退撫舊制取得之退休俸請求權受財產權保 

障 ，依 照 前 述 「貳 、六 」層級化財產權保障之法  

理 ，退撫舊制退休金請求權受保障之程度，也不應 

超過經由退役人員在職時提撥費用而形成之退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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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退休金請求權。依照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附表 

四註記4 之 說 明 ，舊制退休俸之扣減順序，係在屬政 

策性補貼之優惠存款利息之後，而在退撫新制退休 

俸 之 前 。此項順序應已符合前開層級化財產權保障 

之 法 理 。且 1 0 年調降過程中，必須先扣減政策性補 

貼性質之優惠存款利息，如 有 不 足 ，始扣減退撫舊 

制 退 休 俸 ，亦屬對於退撫舊制退休俸請求權最小程 

度 之 干 預 ；衡酌其與維持合理所得替代率之間的重 

大公共利益，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3 項對於舊制退休 

俸之扣減應無違反比例原則。

題 綱 3 :系 爭條例第 2 6 條 第 4 項後段有關原支領金額低於 

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最低保障金 

額 ）者 ，按原支領金額支給規定，是否違反憲法第 

1 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第 18條服公職權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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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4 項後段規定：「原支領金額低

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 

額 支 給 。」 目前退役人員，其原支領金額低於此一所 

謂 「最低保障金額」者 ，主要係因其未退役前階級較

階級
每 月 退 休 所 得 （含 優 存 利 息 ）人數

2 萬元以下 2 萬 - 3 萬 8, 9 9 0 元 合计

校官 7, 468 7, 468

尉官 164 3, 466 3, 630

士官長 6, 526 6, 526

士官 648 8, 802 9, 450

總計 812 26, 262 27, 074

附註
造 成 金 額 較 低 之 原 因 為 領 俸 人 階 級 較 低 且 未 支  

領 優 存 利 息 、退伍較早年齡較長之人員

低 、未支領優惠存款利息，抑或當年退役較早且目前

年齡較長所致；人數約2 萬 7 千 餘 人 （見下表） 。至於 

系爭規定有無違反憲法第15條 及 第 18條 之 保 障 ，答案 

應予否定。

二 、查 憲 法 第 1 5 條規定之生存權保障，主要在於保障人民 

經 濟 上 之 「最低限度生活需求」 （例見釋字第766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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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26。至於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4 項所規定之最低保障

金 額 ，則係本次年金改革調降退役軍人退休俸之法定 

下 限 。此 二 者 ，並 無 關 連 ；非謂系爭條例第 2 6 條 第 4 

項所規定之最低保障金額即屬憲法第1 5 條所稱人民經 

濟上之最低限度生活需求。故系爭條例第2 6 條 第 4 項 

後 段 之 規 定 ，難謂棄此等支領低退休俸之退役人員的 

最低限度生活需求於不顧。況依衛生福利部 1 0 7 年 11 

月 1 6 日公告 1 0 8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資格審查標 

準 ，以首善地區臺北市為例，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 

家 人 口 ，每人每月未達16, 5 8 0元 及 23, 6 8 6元 者 ，方屬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26 27 (如附件五） 。反 之 ，如依系 

爭條例第 2 6 條 第 4 項後段規定，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現行支領概略為 38, 9 9 0 元 ，顯然高於 

前 開 臺 北 市 低 收 入 戶 及 中 低 收 入 戶 之 相 關 數 額 ，準

2 6國 内 有 關 憲 法 第 1 5條 生 存 權 之 研 究 ，詳 張 桐 銳 （2011 ) ，論 憲 法 上 之 最 低 生 存 保 障 請 求 權 ， 

政 大 法 學 評 論 ，12 3期 ，頁 121-191。

27 參 衛 生 福 利 部 公 告 網 頁 ：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66-45261-103.htm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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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殊難遽認本項規定之最低保障金額已使退役人員 

無力生活，而涉及其最低限度生存需求。

三 、次 查 ，系 爭 條 例 第 2 6 條 第 4 項後段規定所屬退役人 

員 ，其支領之退休俸所以低於最低保障金額，如前揭 

所 示 ，乃未退役前階級較低、未支領優惠存款利息， 

抑或當年退役較早且目前年齡較長等既有制度之原因 

所 致 ，並非本次年金改革始造成，亦難謂本次年金改 

革 ，就 此 有 破 壞 憲 法 第 1 8 條服公職權制度性保障之 

嫌 。反 之 ，若將是類退役人員之退休俸一律提高至最 

低 保 障 金 額 ，恐 更 造 成原高階人員 （即符合系爭條例 

第 2 6 條 第 4 項前段但書之退役人員）與低階人員退休 

俸無差別性之齊頭均等，而 違 反 憲 法 上 「等 者 等 之 、 

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原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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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又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對於退役人員，向來 

設有各類生活上之給與照顧制度28。準 此 ，屬系爭條例 

第 2 6 條 第 4 項後段之退役人員，若符合相關資格，自 

得 申 請 相 關 之 照 顧 ，以 滿 足 其生活需求，俾免陷入經 

濟 困 境 。憲法第 15條 之 生存權，乃至第 18條之服公職 

權 等 保 障 ，在此亦獲實現，併予指 明 。

題 綱 4 :系 爭 條 例 第 2 9 條 第 2 項提高現役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撥繳費用率基準之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不溯及既  

往原 則 ？侵害現役人員之財產權？

一 、系爭條例 1 0 7年修正前第 2 7 條 第 2 項 規 定 ：政府與 

現 役 人 員 「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按現役人員本俸加 

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由政府撥付百分 

之 六 十 五 ，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撥繳滿三十 

五 年 後 ，免再撥繳。」現行相對應的第2 9 條 第 2 則

2 8相 關 制 度 ，參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網 站 •• https://www.vac.gov.tw/mp-l.htm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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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之基準，按現 

役人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八之費率， 

由政府撥付百分之六十五，現役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 

五 」 ，並 删 除撥繳滿 3 5 年免再撥繳之規定。至於修 

法 理 由 ，略 謂 ：「鑒於現行退撫基金法定費率百分之 

八至百分之十二，已無法平衡退撫基金財務收支狀況， 

為健全基金財務結構，維持基金正常運作，爰修正第 

二 項 規 定 ，共同撥繳費用基準之費率，其底限調整至 

百分之十二，上限調高至百分之十八，並删除撥繳滿 

三十五年免再撥繳之規定，以期合理。」

二 、系爭規定變更内容為提高共同撥繳費用之標準比例， 

其係適用於其生效時及生效後國家與在職軍職人員之 

間繼續存在的法律關係。而實際提撥率係由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依據退撫基金定期財務精算結果，共同釐 

訂並公告之，現役人員再依據該公告之提撥率提繳費 

用 。是 以 ，系爭條例第2 9 條 第 2 項提高費率，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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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及適用於系爭規定生效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 ，屬不真正溯及既往，先予敘明。

三 、至於系爭規定提高現役人員之提撥費率，雖涉及其財 

產 權 之 保 障 ，但提高費率乃為維繫退撫基金支付能力 

之重大公共利益，其對現役人員財產權所為之干預仍 

符合憲法第2 3條比例原則之要求，說 明 如 次 ：

(一 ）服役條例本次修正前法定提撥費率為8%〜1 2 %，實際 

提撥費率自 9 1 年 1 月 1 日起為8 . 8 %，另 於 9 5 年 1 

月 1 日起為12%迄 今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 

委 員 會 第 5 次 及 第 6 次精算報告顯示，軍人退撫基 

金最適提撥率分別為39. 65%及 37. 65% ; 二者均明確 

指出提撥費率應予調整。第 6 次精算報告並指出， 

倘 系 爭 條 例 未 修 正 ，軍 人 退 撫 基 金 將 於 1 0 9 年用 

罄 。按維繫軍人退撫基金財務長期性收支平衡，乃 

是系爭條例擇定儲金制所欲追求之重要公共利益； 

復考量軍人退撫基金面臨破產，除影響現役人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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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袍澤退除給與領取權益外，亦不利軍心士氣維 

繫 ，對國防與國家安全將形成負面衝擊，此均係本 

次修法提高提撥費率所欲追求的重大且急迫之公共 

利 益 。

(二）面臨軍人退撫基金即將用罄之龐大財務壓力，本次 

修法並未僅以提高提撥費率方式因應，以致於將所 

有財務負擔加諸於現役人員身上；而是於系爭條例 

第 5 4 條另採多元配套措施，包 括 ：1 . 調降退役給 

與每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 

金 ，不得挪作他用（系爭條例第5 4條 第 2 項 ） 。2. 

國軍因配合政府組織精簡政策，致退撫基金財務缺 

口 擴 大 ，由退撫會分十年編列預算，以總額一千億 

元 挹 注 之 （系爭條例第5 4 條 第 5 項 ） 。3 . 中短役 

期退役者之一次退伍金由退輔會編列預算支應（系 

爭條例第 5 4 條 第 2 項 第 1 款之退伍金） 。4 . 退撫 

新制實施後退伍除役人員之退休俸，由退撫基金與 

退輔會按照3 : 7 之比率分擔（系爭條例施行細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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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條 第 3 項 ） 。這 些 措 施 ，也大幅減緩了退撫基金 

之財務支出壓力。依 照 1 0 7 年 5 月軍職人員年金改 

革財務影響評估報告顯示，對照改革前後政府對於 

退除給與之總體負擔金額（含 退 辅 會 負 擔 、中短役 

期退役者一次性退伍金及政府負擔基金撥補款） ， 

自 1 0 7年本次修法生效時起未來3 0 年 至 13 6年 ，政 

府累積撙節財政支出將達3, 6 0 5 億 元 （以上詳參附 

件 六 ） 。經 此 改 革 ，退除給與之財務結構隨已有重 

大 變 革 ，立法者已透過相關配套措施，大幅提高政 

府 之 負 擔 比 例 ，減少退撫基金之支出。過去因推行 

精實案等特殊政策所生之退休金支出也不再由退撫 

基 金 支 付 ，致使提撥費率提高所增加之收入，限縮 

在支應退撫新制建立以來久任軍職人員之退休俸， 

以確保現役人員未來退休俸之給與。其為侵害最小 

手 段 ，當屬無疑。

( 三 ） 綜 上 說 明 ，提高現役人員之提撥費率區間為不真正 

溯 及 既 往 ，其實際費率之調整，乃由行政機關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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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精算報告結果公告，並 非 驟 然 實 施 ；且法律已 

設 定 提 撥 上 限 ，如未有下次修法，現役人員可由精 

算報告預知費率是否可能調整及其調整上限。至於 

提 高 提 撥 費 率 ，雖涉及現役人員之財產權，惟此一 

手段乃為追求退撫基金長期收支平衡、維繫軍心士 

氣之重大迫切公益，其手段有助於該目的之達成。 

此 外 ，立法者也同步採取多元財務配套措施，改變 

退除給與之財務結構，減少未來 3 0 年退撫基金支出 

金 額 ，並未將修法前所有基金不足之缺口加諸於現 

役 人 員 負 擔 ，而屬最小侵害手段。衡酌提高提撥率 

對現役人員之財產權侵害與維繫退撫基金長期支付 

能 力 之 重 大 迫 切 公 共 利 益 ，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區 

間 ，應符合比例原則，並未侵害其財產權。

題 綱 5 :系爭條例第 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 規 定 ，停止就任或 

再任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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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額 （即公務人員最低保障金額）之受規範對象領 

受退休俸或贍養金，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平等權、 

工 作 權 、財產權？

、查系爭條例第3 4 條 第 1 項 規 定 ：「支領退休俸或贍 

養金之軍官、士 官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停止領受退 

休俸或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揆其規範 

目 的 ，無非避免資源重複分配，增加年輕世代工作機 

會 ，用能符合代際正義之要求。由於代際正義，乃憲 

法上社會國原則所衍生之誡命（詳 前 文 貳 、三 ） ，因 

此前揭規定對於退役人員之工作權及財產權容或影響， 

但基於同為憲法要求之社會國原則，其公益性目的， 

難 以 否 認 。況前揭規定既未全面封殺退役人員二度就 

業 ，且在就業薪酬與退除給與間仍確保不低於一定數 

額標準之金錢給付，是其欲達前開公益目的所採行之 

方 法 ，尚符合憲法第 2 3 條所稱之必要範圍内，從比 

例原則之觀點視之，亦無違憲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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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至於在平等權方面，系爭條例第3 4 條 第 1 項規定之 

受限職務類別，三 款 所 涉 ，無 論 何 者 ，無非廣義公務 

人員及教育人員等「公共服務業」 。由於是等職業， 

員額有限，競爭性常高於其他私部門業務類別，因此 

基於前揭規定避免資源重複分配，增加年輕世代工作 

機會之規範目的，其將受限職務類別對應性地選定於 

這些公共服務業別，非但符合規範目的要求、避免限 

制 過 廣 ，且 自 「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觀 點 出 發 ， 

資 源少、競爭性高者始受限制，憲法上亦無背離平等 

原則之 虞 。

三 、 又 ，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對我國人才養成、創新競 

爭實力影響深遠，具高度重要性。就 此 ，憲 法 第 162 

條 甚 且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悉 

應受國家監督；故國家對於有限之教育資源應為妥適 

合理之規劃與分配。尤其近年來少子女化問題日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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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青年學術教育工作者就職不易，盱 衡 憲 法 第 162 

條之規範意旨，國家更宜積極協助青年學術教育工作 

者順利投入職場。這也是系笋條例第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將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亦包含在内的原因。此一必 

要 性 ，同時證立了相關規定的合憲性，而難謂對於受 

規範對象之平等權、工作權或財產權有所侵害。

四 、另值得注意者，在系爭條例第 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規 

定並無違反憲法誡命之前提下，鑑於國軍退役年齡遠 

較公教人員低，且憲法增修條文第1 0 條 第 9 項特別 

保障退役人員「就業」之 旨 ，因此在該第3 款 部 分 ，

復 參 照 第 1 款 及 第 2 款規定類型同受國家財政挹注之 

特 性 ，於 107年 8 月 2 0 日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262 

號 令 ，通知各軍司令部：系爭條例第3 4條 第 1 項 第 3 

款適用範圍限於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晝資訊網公告大學任職之專任教師（附件七） 。此 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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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系爭條例第3 4 條 第 1 項 第 3 款規定執行之推動 

尤有助益，自不待言。

題 綱 6 :系爭條例第 4 6 條 第 5 項 規 定 ，於系爭條例施行後 

第 11年返還經調降不再給付優存利息部分之本金， 

是否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一 、查 民 國 8 5 年 1 2 月 3 1 日以前，退役人員支領之國家 

金 錢 給 付 ，主要係由依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陸海 

空軍士官服役條例所核發之「退除給與」及依陸海空 

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 

款辦法所核發之「優惠存款利息」等二者組成。嗣 ， 

前揭兩條例修正併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即 

系爭條例） ，於 8 6 年 1 月 1 日施行。依系爭條例施 

行 細 則 第 3 3 條及陸海空軍退伍除役官兵退除給與及 

保險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辦法第3 條 第 2 項 規 定 ， 

自上開施行日起，起役任官之軍職人員不再具支領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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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存款利息之資格；但原已符合領取優惠存款利息資 

格 者 ，則其權利未受影響，仍能繼續取息，合 先 敘 明 。

、又 ，優惠存款利息發放之時空環境背景已與當前社會 

現 況 不 符 ，且造成國家財政負擔；因 此 ，本次年金改 

革檢討取消。但為兼顧受益者權益及信賴保護，爰規 

劃 於 1 0 年内始讓退役人員之優存制度完全終止。惟 

1 0 7年 7 月 1 日因本次年金改革而施行之系爭條例， 

並未單獨針對優惠存款利息予以調降，而 係 將 「退休 

俸 」加 上 「優惠存款利息」之 「總額」作為調整標的， 

並 稱 「退除給與」 。是 以 ，若退役人員所領取之退除 

給 與 總 額 ，高於第26條 第 2 項 2 款及同條第4 項所定 

之 俸 率 時 ，其 差 額 分 1 0 年内平均調降，並依系爭條 

例 第 2 6 條 之 附 表 4 註 記 第 4 點 ，優先調降優惠存款 

利 息 ，再扣減退休俸。

第 77頁 ，共 116頁



三 、職 是 ，退役人員逐年減少支領之退除給與，係優惠存 

款利息與退休俸之總額，而 非 「僅 」針對優惠存款利 

息調降。換 言 之 ，在 上 開 1 0 年之緩降過渡期間内， 

政 府 支 付 之 金 額 仍 包 括 「退休 俸 」與 「優惠存款利 

息」 。故基於有本斯有息之概念，本金自然僅得自第 

1 1年起始得返還；否 則 ，優惠存款利息將無所附麗。 

至 於 第 1 1 年所領取之退除給與總額，已不包括優惠 

存 款 利 息 ，則其結構與第1 年至第 10年間自屬不同， 

附此敘明。 （現行退除給與結構及計算方式，詳附件

八 ）

四 、綜 上 ，系爭條例第4 6 條 第 5 項 規 定 ，於同條例施行 

後 第 1 1 年始返還經調降不再給付優存利息部分之本 

金 ，並未侵害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

題 綱 7 :系爭條例第4 7條 第 3 項有關系爭條例施行後，一次 

結 清 、給付年資補償金後，不再給付月補償金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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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原已領取月補償金之退除役人員，是否違反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又系爭條例 

第 4 7 條 第 3 項與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之關聯如 

何 ？是否影響系爭條例第4 7條 第 3 項合憲與否之判 

斷 ？ （註 ：國防部中華民國10 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 

力字第1070001907號函稱 ：月補償金之發放作法已 

改依系爭條例第2 6條 第 3 項規定辦理）

一 、依系爭條例修正前第3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軍 官 、士 

官在本條例施行前，已有之現役年資未滿十五年，於 

本條例施行後退伍除役，擇領退休俸者，另按未滿十 

五年之年資為準，依 左 列 規 定 ，擇一支給補償金：一 、 

每 減 一 年 ，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二 、每減一 

年 ，增給基數百分之〇 . 五之月補償金」29，乃 8 6 年

2 9系 爭 條 例 修 正 前 第 3 8 條 全 文 規 定 如 下 ：

軍 官 、士 官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有 之 現 役 年 資 未 滿 十 五 年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後 退 伍 除 役 ，擇 

領 退 休 俸 者 ，另 按 未 滿 十 五 年 之 年 資 為 準 ，依 左 列 規 定 ，擇 一 支 給 補 償 金 ：

一 、每 減 一 年 ，增 給 半 個 基 數 之 一 次 補 償 金 。

二 '每 減 一 年 ，增 給 基 數 百 分 之 。• 五 之 月 補 償 金 。

軍 官 、士 官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前 ，已 有 之 現 役 年 資 未 滿 二 十 年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後 退 除 ，其前後  

服 現 役 年 資 合 計 滿 十 五 年 ，擇 領 退 休 俸 者 ，依 其 在 本 條 例 施 行 後 年 資 ，每 滿 半 年 ，一 次 增 發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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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新制實施當時，為補償舊制服役人員因制度變更，

恐致退休俸減低而設計的金錢給與，而與退休俸性質 

尚不相同。其領取方式，依上開規定，得於退役後自 

行決定採擇一次領取補償金，抑或支領月補償金。從 

而 ，現行系爭條例第4 7 條 第 3 項規定一次結清之受 

規 範 對 象 ，為受領月補償金之退役人員，與已領取一 

次性補償金之人員無涉，先予敘明。

二 、又 ，補 償 金 制 度 ，當年同樣適用於軍公教人員；惟其 

是否真為一種「補償」 ，頗 具 爭 議 。甚 且 ，例如在軍 

人 部 分 ，採擇月補償金支領方式者，其自第一百個月 

起所受領之總金額，將超過一次領取補償金者，且持 

續至給付原因消滅為止；此所造成之高度不合理現象， 

超額受領者實難謂仍具合理之信賴。故本次年金改革， 

爰檢討結算此一軍、公 、教一體適用之制度；於軍人 

部 分 ，以系爭條例 4 7 條 第 3 規 定 ：「本條例修正施

個 基 數 之 補 償 金 ，最 高 一 次 增 發 三 個 基 數 ，至 二 十 年 止 ；其 前 後 服 現 役 年 資 超 過 二 十 年 者 ，每 

滿 一 年 ，減 發 半 個 基 數 ，至 滿 二 十 六 年 者 ，不 再 增 減 。其 增 減 基 數 由 基 金 支 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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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已依規定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 

資 、俸 級 ，依退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 

應領之一次補償金，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 

所領之月補償金後，一次補發其餘額。無 餘 額 者 ，不 

再補發」 ，將月補償金結清。揆 諸 意 旨 ，乃以立法方 

式 ，終止該有爭議之長期繼續性法律關係，而為合理 

之制度調整。此 外 ，又由於前揭規定既未要求支領月 

補 償 金 ，其累計金額已逾一次補償金者，返 還 差 額 ，

故無違反溯及既往禁止之虞；且支領未足者，仍一次 

補 發 其 餘 額 ，從而亦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在 憲 法 上 ， 

倶無疑 義 。

三 、抑 有 進 者 ，在 軍 人 方 面 ，本次年改為顧及國軍工作之 

特 殊 性 ，退役年齡遠較公教人員低，並考慮蕙法增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9 項保障退役人員之旨，故針對月補 

償金之結清方式，系爭條例另有第2 6 條 第 3 項分十 

年缓降之規定，而與 公 、教人員不同。由於經實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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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後 ，多數支領退休俸之退役人員，依 前 揭 第 2 6 條 

第 3 項規定分年平均調降月補償金之給付方式較屬有 

利 ，從而國防部業於10 7年 7 月 9 日 ，以國資人力字 

第 1070001907號函將月補償金給付方式依系爭條例 

第 2 6條 第 3 項 規 定辦理 （附件九） ，併 此 說 明 。

題 綱 8 :系爭條例第 5 4 條 第 2 項將結餘之優惠存款利息挹 

注退撫基金規定，是否違反同法第2 9條 第 1 項 「政 

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 規 定 ，而侵害受規範對  

象之財產權？

一 、釋 字 第 7 1 7號解釋已闡明，優惠存款利息為軍公教人 

員退休金額度偏低時期政府提供之政策性補貼，並非 

累積服役年資所得，是 以 退 休 （役 ）人員對於利息之 

期 待 ，應非屬財產權保障範圍，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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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軍人退休制度，究採恩給制或儲金制，立法者有選擇 

自由。立 法 院 於 8 4 年通過系爭條例，從恩給制改為 

儲 金 制 ，1 0 7 年修正系爭條例，仍維持儲金制。從體 

系解釋的觀點，是以系爭條例第2 9 條 第 1 項 「政府 

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 規 定 ，不能解釋為基金收支 

不 平 衡 時 ，僅由政府撥補，而不能修法採取提高費率、 

延後退休年齡或降低過高所得替代率等措施因應；否 

則 ，即生混淆儲金制與恩給制兩種不同財務處理原則 

之 疑 慮 ，已說明如前文「貳 、六 」 。反 之 ，系爭規定 

之 立 法意旨，乃要求國家監督並管理基金之運作，定 

期 進 行精算；如發現未來收支可能不平衡，應及早運 

用法律賦予的各種方式，維持基金財務之長期衡平。 

萬一法律規範之手段亦不足以因應時，即更須修法， 

以採取進一步之改革措施。

三 、 系 爭 條 例 第 5 4 條 規 定 ：「軍 官 、士官退除所得依第 

二十六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六條第四項規定扣減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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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 

得挪作他用」 ，係 參 考 10 6年 8 月 9 日公布之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4 0 條 「退休公務人員退休所得 

依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規定扣減後，各級政府每 

年所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 

得挪作他用」之規定而來。其明定因修法所結餘之經 

費 ，必須挹注基金，政府不得將所結餘之經費挪為其 

他 用 途 ，以提升退撫基金財務穩健。按尚未到期之優 

惠存款利息並非受規範對象之財產權，而係政府政策 

性 補 貼 。立法者將此資源移至退撫基金，乃是將原先 

給與退役人員之政策補貼移轉至退撫基金，以充實退 

撫基金之長期支付能力，避免將退除給與之財政負擔 

完全交由現役人員或納稅人負擔，任由現役人員面臨 

退撫基金支付能力不足的風險，也避免給付行政措施 

預 算 （如社會福利支出）因此繼續受到排擠的現象， 

具有平衡代際負擔、形塑跨世代之社會連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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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 上 說 明 ，系爭規定不僅未牴觸系爭條例第2 9條 第 1 

項 「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之 規 定 ，亦未侵害受 

規範者之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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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 ：軍 、公 、教人員退撫基金實際提撥費率與最適提撥費

率比較表

精算年度 

評價曰

最適提撥費率

實際提

撥率

適用時間公務人

員

教育人

員

軍職人

員

制度規劃之 

初

13.55% 13. 55% 18.97% 8%〜12% (規劃方案）

第 1 次精算 

( 8 8年 6 月

底）

15. 5% 17. 9% 21.9% 8%

84/7/1

(公 ）

85/2/1

(教 ）

86/1/1

(軍 ）

第 2 次精算 

( 9 1年底)

26. 4% 28. 6°/〇 32.0%

8. 8% 91/1/1

9.8% 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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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次精算 

( 9 4年底）

31.1% 33.1% 36. 3% 10.8% 94/1/1

第 4 次精算 

( 9 7年底）

40.66% 42.32% 36.74%

第 5 次精算 

(100年底)

42. 65% 47. 77% 39. 65% 12°/〇 95/1/1

第 6 次精算 

(103年底）

36.98% 41. 18°/〇 38.14°/〇

第 88屋 ，共 必 頁



附件二

圖2 :歷年優惠存款利率趨勢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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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軍公教人員平均月退休（伍 ）年 齡 統計表（8 5 年

度 至 10 7年度）

單 位 ：歲

人員類別 公務人

員

全體國

人

教育人

員

全體國

人

軍職人

員

全體國

人

會計年

度

退休金

種類

平均退

休年齡

平均餘

命

平均退

休年齡

平均餘

命

平均退

休年齡

平均餘

命

8 5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60.79 19.42 56.89 22.56 ※ ※

8 6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60.30 20. 66 57. 78 22.25 42.54 35.11

8 7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60.42 20.82 56.66 23.21 44. 08 34. 42

8 8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8. 46 22.53 55.88 24.16 43.94 35.44

8 8 下 

半年及 

8 9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8.16 22.89 55.64 24.52 43. 48 35.83

9 0 年 

度

月退休

金
56.43 24. 69 55.53 24.69 43.37 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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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兼

領）

9 1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6.38 24.98 54.89 25.82 43.46 36.35

9 2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 74 25.09 54. 63 25.93 43.58 35.55

9 3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71 25.29 54.07 26.98 43.02 36.64

9 4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33 26.12 53. 87 26.97 42.69 36.62

9 5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19 26.62 53. 62 27. 46 42.42 37. 97

9 6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 41 26.85 53.61 27.70 42.97 37.37

9 7 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 52 26.12 53. 87 27.83 43.20 37. 50

9 8 年 

度

月退休

金
55.21 27.32 54.08 28.18 43.76 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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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兼

領 ）

9 9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

55.16 27.40 53.92 28.25 44.04 37. 06

1 0 0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20 27.40 53.94 28.26 43.65 37.05

1 0 1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29 27. 66 53.98 28.52 43.43 38. 23

1 0 2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50 27.20 53. 94 28.90 42.85 38.62

1 0 3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55.81 27.02 53. 98 28.72 43.43 38. 43

1 0 4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

55.89 27.34 53.97 29.05 42.97 38. 78

1 0 5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

56.84 26.32 53.93 28. 85 42.40 39.51

1 0 6年

度

月退休

金
57.60 25.73 54.28 29.12 42.71 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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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兼

領）

10 7年

度

月退休

金

(含兼

領 ）

57.89 25.73 54.52 28.27 42.58 38.90

1. 支領月退統計資料係包含兼領月退休金

2. 資料統計來源：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内 

政部公告之各年度全國簡易生命表（1 0 7年度國人生命表尚 

未 公 告 ，沿 用 106年度資料）

3. 截 止 日 ：10 7年 1 2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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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臺灣銀行優惠儲蓄綜合存款開戶總約定書

第 95頁 ，共 116頁



(2010.03 版 ） （99 年 3 月）

本汩定窖得《回審閱

馨 臺 灣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優惠儲蓄線合存款閧戶總約定番
【編號：蜃存總約001-9909-01】

本約定鬌包括：
登 、M K S F 綜合存款存戶HS定箏5T t2(5：TcrD：r版-广 
商：、晶片金融卡服務約定S :E 晶玲垃G帥；〇盂版啦 
參 、代斑公用事業費用辧法邱菜存1在96.11.版 J .
肆 ' 電子銀行版務約定箏項4 效RG约版嗖/
伍 、個人霉子銀行業務及網路銀行轚務服務契約逐aSM b暇JS
陲 、存摧存歡戶申謂/註銷全行代付款H殷定/«更敢款碼申請S 兼約定薄别雄56絲 »

2 4小 時 窖 服 專 線 ：0800-025-168 網 址 ：www.bo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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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恿 鱷 蹄 合 存 软 関 戶 總 約 定 循

立約定》入 （以 下 約 人 本 存 戶 ）___________________ ，為因應興礙;»明行股扭有限G 司 （以下«»稱 *行 ）存軟

往 來 薄 ®，特將所往來之备類契約合併班3J本*戶總約定S  <以下稱本約定S ) 如下’间S 於本存款各賊两項目適用之 

範a 内 *理热各契約個別約定期昆2 條思!S 行 。目存戶BiSSJt行建B 之印ft卡上留存SKK ■作為存戶依责行印製之齋画 

文件霈取存款、向貴行申辦本約定霤有厢畢項及其他一切與本存款有廉之塞面往來之a a s。本約定s s 份 ，交立is 人收 

執 。

S 、•惠儲舊綜合存软存戶約定軍項1C頌骑项W ::
存戶 令向R 行两立鼴惠» » W合存教（以下籣I梅 本 存 46戶 • S 後 所 切 法 來 ，除 願 依 照 惠 《« » 含^RIW
法 ( 1 £ 理 栗 及 有 外 • 並 透 守 下 列 約 定 ：

— 、本存I* ®下 之 僅惠 «»5款（以下簡柚蜃思存« 〕s s w 礓予貸-行1,於存戶s m ,作為货w之譫保•

存戶申13以®!取软‘金射卡（1C) I電子期行及代付各項费用等方U霣儀®用優思存款持，ffl本人親持國S 身分思、厗 

邮 粧 挪 _ 挪 。目 毎 次 挪 郝 _ 畤，宙 _ 脚 民 敢 捜 ■

二 、®恚 存 教 sr期 時 ，緬由存戶费自麴帚b 民身分坦 i 居留edsss存摧到a 行 （原存行） 茌手_ ，》存嫌仍閲定霣播予 

資 行 •

s 、 本存款項下之活期« » ?ss (以下蘭稱活助ess存款），如因支臟另依95®托霣行自*®付各項費用 '抗捕或其他代理 

交付®05MISSS額不足睹，欲 以 通 惠 存 软 苗 借 ,應亊?51»自向* 5 S 出申諳》«5R學先申匯，致資行無法« * aa«  
•!«« ,其資任由存戶自疔負霣。

四 ' 如 存 寅 堪 ，視為以漏盅存歆JMi保 ，向霣行在B 惠存和:規定成數M H内予KKW以酜变付之苗1'■俟存入活期拥蔷存 

款 或 脑 骑 中 i£ «MQ、到期，以 思 R 入 活 期 鐮 SSbS肢 财 S  •抵龄@飾曄存软享有價恿 

存

五 、本存致頂下之活期0 « 存BTR(取惠存款，«癱強(«»1行、脚扣押、®宠分3£3他》全麻分，致以JS等存软為ffl保向S  
行 爸 有 不 能 » * Zi# 時 ，掘 霣 行 以 颺 知 ，借款及*®存敦HD視同SI期■就借3!路明r寅行袍以誤® JSS3!及 

(或)活朗揉»存软之全部或一》 , K法行团货《或主SBffiffl ,並薄知存戶。

穴 、钃惠 期前，如遢存戶 t s e ,自 o s z  次曰 BflusssRaiiBaa)期 ， 惠和％Bi« ,

靡行_)»到 »本應轉入》me» 有％鑛戶，並 雄 付 之 《# 思 • a m s儋 ，貧行a 先行抵《(•

七 、 存戶如不舆漘恿存软之H格或金額隹誤，經支结機臞通知更IE時 .霣行除得効連期R利率部分予以蛋正外，對溢两;2存款 

利思，一 行通知麻即臑进，倘未於童行遵》1：2期限内尚1蜜，寅?播依法行使抵嫌，

八 、 本存敦移存資行r k 戶分行以外之其他餐搴單m時 > Esssf行存》» 存規定雄通t 
九 ' 本存教；2«0路戶 .應由 3 戶本人艇。

十 、S iB ^ c之 武 法 令 或 主 9 sn^s两規定《 s ，致 所 變 曲 時 . m e a規定t»理 ， 另9 通 

«!♦  ； r
t 、 存戶不得19本存su» arae® 走質櫃予任何人》但存戶依第一酤es s* 壇時，不在此限*

+二 ' 存戶roatUEMtfSiHPRwasE通职地相明文靄之法理思所，異 » « ,存戶應3 » m s s » 5 手纖《» 未通知並 

ara變 £芽 _雀 ，則以S 後留存明路地址或印_卡所Ki地址商A 行现窃这遠之A 所。]9行向存戸以前興地址之通_出 

後 ■ 0 期 职 郎 供 為 已 合 ％ 達。

存 戶 改 》料之需求時，得 供 之 薄 SVM S^ lM S ，霣行格靈邇知4UXS1依 貢 行 相 足 0 «  • 

十三、存戶應妥價保®具存® 及取ora* ，如有m 、asfeaanw sflra，應HSQ至爾行纽理掛失止付手蠼•在晨行接受钃面 

申19並SS« » Ŝ t付前，E 級付欲，如印 ®?抵 2*5正，而賣行不知係B S W ，射存戶a 生 鴉 奴 力 9存戶申IH® 失 

止付時， 手•》 *

十四、存戶留存及更換SJK ‘瞳依照置行規定錤理；存戶如申W捕金存捶、*換印艦睹-應依貴行規定》_手《»  •

十五、存戶3 A S 票據• 付JK姐收S *  ' SS可提取。如思生S S  •萁行得港目存戶板内扣除E S 累款頫•存戶S S
行埋知JSS? ,應即鑛番存抵及原留HHB ,冋 贵 行 取 回 播 ，並 里 正 ^ »存戶理通知宋取回s » a» 行無法理知時 

，责行無代為保全栗據上?《利行為務及其他一切R 任 ， 曾期)《以一 «月制8 •逾期量行不角保管之貢"

十六 > 活期鲴舊存款按庚行之脾告利率針想•毎年六月二十曰及+ 二月二+ 日各結裔-次，於 次 曰 蟪 浮 教 振 戶 。如 

末面結篝期，中s ie 海雄戶，其《思 捉 貢 职 間 計 付 -

新 臺 贿 朗 性 存 软 針 : 按 日 stjs (每曰存截_ 之和【a m fl數】先絲年利聿，再除以三7t五hi解 j思» >  . 

十七、活期ffiS^ RWS曰鳒^5*野5規定起思金ffl*  ( 目 前 憂 W五干元），不81■薄：》B存S3 USU•已遒规走起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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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者.其3)■思單位為新百元，19零(BW埋百元® ，不針算曾日存软利皂.

十八、疆®存款依照# 主音檐»所定H* 利率按月卦付■

新裹格定期性存SRBffi方式：足月部分按月針« <本金乘年利辜、用R ,再思以十二BJ« » 月利•《) : W TP足一月 

之_ J»S K 部分，刚B日針《 (每曰存软B 9 I2和 【即钂霭歙】舶 RR年利率，ISMttyH穴五BD翻 )9領 〉》

十?I , MfBWS®}?!中央芏管核脚^3»理，寅借利篇於每月最後费菜曰按存戶《st® ia及曰滅之_皦，先乘K ^ PU#  ,再除 

以三六五IHWJ® 額 ，由貢行於ttS 日183W戶话期懼》 5»描戶以SIMWKram收。但31餐;B存 中  

' K月 挪 _ 息 • K S ^ S ft曰一m t霣 咖 •

二十、本存W6戶内* » * 存款BE活期《蓄存软一年無往來，目存软《8 « 未 最 低 存 8 ^ »  (目 前 齡 用 元  

> *  ̂  B I W A I » itJ* •

二十一、本存奴帳戸如經貴行研判=9疑似35徒 刺 用 戶 犯 J? '本有其他不法或不《* 用之《• » ,爾行得自勤)¥止金» 卡 

' g 苷» « 、« 路KPtg及其他 支 付 HMKSffiffi，並痗將存戶之金®卡收回作《。

二十二 '本存软格戶如經3钼》振示《戶《 ,邸 全 部 交 》功 項 S 以通遊方式S 回8BS行：如18衍生管M 
f i戶者，即ST停 使 用 勘 £卡、 帳、JWS轉48及其曲《子支付功能， 項a 以您E S式S B K 软疔> 

二十三、存戸得至負行各鱔楽¥ fia«sT r至理®行肋分有限公司存攫存欲^审靖/註期茔行代付期暨股寒/變更®软* 串播栗 

*»3定塞J ，申爾/註明由置B各*楽單位代付存歎•

二十四 '本存孩尚未涅描2 交届，敢存戸與货行®定2 * 福交篇（包括E 不限於自《« ；租備® 務交S 、KHSS申KS笔子金班業 

務、•話交@、:&期设寅_ « ! 税典吞），均明於筝後補S 存搪，在未捕3 丽存保内K K之交易，與糞行幅» H料不 

符時，嫌3 P 曲》困11行罨SSS5SI2S 外、以*行饑載為* « S 戶不得由行》改-存戶對交8 内软» « 戶嫌顬如胥疑 

«'. K立囬向X 行査辑•耗查證結果附S行記< 0 ^ 者，.食行應節S 正之•未SEffî X» i l (M箄K  •痛脚»自tt整併 

為 ^ ^ 羁 ；描软輋跑明整併為一《之交寒明細， ffiin洽原存行a m »

二十五、ff戶為《託賞行代》各*租播、itm公用« » 用软代付代收其他r 用《® > 申瞬時囫_ 翠 、s s ta用蓽業欏m s  
S ffiSSt代收代ftlZSHS?理，並填具r» MJ行股份_ 限公司活斯性存歡户要》5自ffiSHit各M 用車幸fflBJE磨J 
或其他塞面受託S «  =貝行於辦迎代3B 、ft付、代付或代_ , WR存戶幢pra逕行收付，存戶於貝存歎餘領不足或 

s j i規定之借款成歡而政》«搿法代atssffliig，s n 任田存戶目行負寅=

二十六、存戶罔思寅行、财■法人金簾9$撖«中心、 扮有n 公Q及具RSKS17S 來之相關«撬，依其《欒s m  
目 软 将 足 目 的 ，或 相 明 £令肝可(S3■内'潮I X ，零纽龙理、BUS簿％及利用存戸之fl/JHSf

二十七 '存戶同g* if提供之各》_及 荣 H ,如保因法令嫌$  >，® w路故障、第三人人fcBBaa» ® H?不琢路貢於is行之 

帕 而 邮 賴 -S»5 )B網 霣 〇

二十八、存戶® » R 行》E » S P W  • 59時 約 定 荸 項 . 或 SOS本存软2 相屬® araW3!i«受费荸，M SB行酱3S® 所明 

覼 虚 上 公 告 .以代通知，存 戶 钧 傾 改 法 之 _ 定和r及mtbtt之 ^内 @ ^ K im 準，並受篇梅束。 

二十九、存戶因本3游渉訟而K 金83思®民事3SS® 所5^甬小8SB序之金麯玲•空方商意以本存» 所國；2貢行分支權權〔01 

策和地）所SSffllS地方法院為第一* W K B K，但法律另有專躅SBWHS者從其規S  1 

三十' 賁行依法令想定，m m 金•明控saaffl有i®公司所顯务子公司'(以® 金思is 股 公 公 宙 逸 行 i!S8mit* 、轉介 

或交互存戶窳料害•存戶福团碑透通貢m s供之腼務《r遘 （如毎gew ssis < 洽等） 止激存戶基本
資科、往來交e 窵料《其《相臞資释之共闻史用：h 行臞於接摑〇知玫砸面存戶»分锓291思■ r姻长系期^作菜合通 

期w内依存戶通知供理（stsasB闽以寅行《站公告為準）。

三-I— '碰 定 事 明 如 有 雜 薛 ，悉依挪法令及葡?相•规定嫌理《 

三十二、本航E審之tw醒法，依中華民团法》。

K .SM ^ SB卡肢
_ 、凡a e a « t

理撕定•冗晶片游雜粕铷鹰L
有限公司（下稱》曲8行）各费条军c 明;^蠆幣活期性存软

品片金雜卡（a 有® « 及晶片 > ,立

(不s ts a蔑存软

戶 （下稱申請人），®得河•通箱行申逋薄用品片金雜卡（S 有间*及晶片〉，並GifflSBMI活丨
以下崗）s 自然人存 

g性存款搭號丨节為晶片金

»却 粒 存 》« «  (下稱卡片格SS) -但e - 申嫌人之每一«i* * 5S期 酿 挪 嫌 .邐限申M HB•片金礒卡。

二 '申51人8櫃申莆可即時傾用之B片金M卡雀，》卡不抵供BBfflj*功齙，申》人费使用* ■银fl« WlttA器自行粧定B片 

密 磾 並 明 手 緵 後 ，即可供取晶片金思I卡，瓣9铠用登思手《 ;如申结届國提蔌功曲软為整批開戶賓，應於申睛£ 片

金_ 卡之曰超埋a 五0 9 束曰《 ，M持身分理齒又件及通留印鑑，茔申M分行播取晶片金« 卡、®篇通知*  (晶片密確及

两國提JWB條密 *> 及 _ »  (敗〉用金»丰績.申播人自申WS片金U卡S B ® « 二傾月17：未額取®，丨馮纽行得將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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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五 （5 - 1 )  : 1 0 8 年 低 收 及 中 低 收 入 戶 資 格 審 核 標 準

108年低收人戶資格審核標準

地區別 平均所得（每人 

每月）

動產限額

(存款加投資等）

+動產限額

(每戶）

臺灣省 低於12,388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50萬元

臺北市 低於16,580元 每人每年15萬元 740萬元

新北市 低於14,666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62萬元

桃团市 低於14,578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60萬元

臺t 市 低於13,813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52萬元

臺南市 低於12,388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50萬元

高雄市 低於13,099元 每人每年7 萬 5,000元 353萬元

金門縣連江縣 低於11,135元 每戶（4 口内）每年40萬元，

第5 口起每增加1 口得增加1 0萬元

270萬元

108年t 低收入卢資格審核標準

地區別 平均所得（每人 

每月）

動產限額

(存款加投資等）

不動產限額

(每戶）

臺灣备 低於18,582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25萬元

臺北市 低於23,686元 每人每年15萬元 876萬元

新北市 低於21,999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43萬元

桃团市 低於21,867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40萬元

臺t 市 低於20,720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28萬元

臺南市 低於18,582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25萬元

高雄市 低於19,649元 每人每年11萬2,500元 530萬元

金門縣連江縣 低於16,703元 每戶（4 口内）每年60萬元，

第5 口起每增加1 口得增加15萬元

40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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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附件五（5 - 2 ) :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罩位：斬 台 蝥 （元）

地 ®別  

年-/IM
臺灣劣 臺 Jt1f 高雄市 斩允市 臺中市 臺南币 桃W 市

t n 騄達江縣

3200 4050 3200
3800 4 4 6 5 3800 2400

82 4300 4920 4300 3000

83 4650 5730 4650 4000 3500
84
85

86

87

88 

89

92

93

94

95

96

98

99

100(14 月） 

1， 12 月)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5000 
5,400 

6.000 

6 J 0 0  

7.110 

1598 

8,276 

8,433 
8,426 

8J29 

8,770 

9,210 
9,509

9.829

9.829

9.829

9.829

10.244

10.244

10.244

10.869

10.869 

1L448 
11.448 
12388 
12,388

6290
6,640

6 J 2 0

7,750

11,443

U M 5

12,977

13,288

13313

13,797

13.562

14,377

R881

14.152

14,558

14.614

14.794

14.794 

14J94

14.794

14.794 

14J94 

15.162 
15.544 
16.157 
16,580

5000
5.400

6.000

6.700

8.328

9.152

9.814

9.559

9.712

9.102

9.711

10,072
10.708

10,991

1U09

11.309

10.033

11146

11890

11.890

11.890 

12.485 

11485
12.941
12.941 
13,099

10.792

10.792

10.792

11.832

11.832

11.832 

11439 

12.840 

11840 
13.700 
14.385 
14,666

9,945

10-303

10,303

1L066

11,860

1U860

13.084
13.084
13.813
13.813

9,829

10.244

10.244

10.244

10.869

10.869

11.448
11.448
12.388
12.388

12,821

13.692
13.692
13.692
14,578

4400 4000
4.400 

4J00

5.800

5.800

5.900

5.900 

6,000 

6,000

6.300

6.300

6.500

6.500
6.500

7.400

7.400 

7,920

8.798

8.798

8.798 

9J 69 

9,769 

10J90 
10.290
11.135
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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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六 ：張智凱精算師，軍職人員年金改革財務影響認證  

案 ，政府負擔支出流量分析圖表，107年 5 月 ，頁 5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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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年基金 

用罄後 

政府

給付責任

退換基金 

提播費率 

12%
政府負擔

輔導會預算支出 「 退撫基金支出

圈4-3現行制度軍職人f t退休經费政府總負擔

54

三 、政府負擔支出流董分析（如圈4-3及表4-2)

(一）現行制度：

未來30年政府需編列及基金負擔，合計為3 兆 3,929億元（紅枢 

部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行制度（軍職人員退休經費政府總負擔）

*

人
*
枝
之
志
《

{5.
加

蛤

«:
款

挹
注

蝻

導

會

編

»

$

部

教

|8
\

^
稿

動

預

篝

M
*4
會

编

灼

i

s
年

f
緣
貪
播
算

第 104頁 ，共 116頁



亘 9n 話 ‘亘 soi蚩

i 5

W i- r:n»>: «t9'l 私令

LWI- t， m i 1S"«C t r w 8B.9I D«〇-T 丨_rT 6rm 90_89 SBt 9tt

m ， ts n L srt_i 8S9I L f^i9 tw SET

m fci L 6fl£r 丨■屮L.l rji* rrc'i 9i- sri. > zts

Sil- 9CT*I L rtiTjir Arioi sir*>i t96 rit“i e i '<y\\l L m ^cs

!?9|- ICl̂ l L WAS K6 !>6rT WLiM L Bri9 m zn

cyi- Xltkl L OfiCS 6C9J rt6 WTT tVLf9 . «»6W 09f Itt

u v IM.I 1 L C6.» 6£̂ 9i ftl6 £1̂ 1 L 96S9
-

LLS OCX

tit- L ^ l [L1 Kir«!f zmfit «rvi Vfi6 Z*itl t6Witf > _ ZttS

ill- IWI m ， ti'Sii «rvi tMf rsri i 0«‘$» 8119 tri

lil- LZ'f9 96^6 6mi 699 ttrx 丄 LS'99 K， X̂ l

w osn L
_____
LZ'f̂ rr«* 6C9I CW frin s m s X 9V99 f » m

KT- ‘ c m L ts听 功 $6 —I6̂ SI 1讳 £J»t*X z y u i r L 0199 sc»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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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撫基金支出

围4-4改革後軍職人貝退休經費政府總貞擔

56

(二）改革後（如圖4-4及表4-2):

未來30年政府需編列及基金負擔，合計為3 先 324億元（紅框 

部分），比較現行制度政府未來30年將減少3,605德元負擔效 

果•

改革規劃（軍職人員退休經费政府總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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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七 ：國防部 107年 8 月 2 0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262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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攮 fk ■
保存年* :抄本

國 防 部 令

Jt址 ：臺 北 市 中 山 H  A 安 路 409就  

聯 絡 方 式 ：魏 木 樹 02- 2 3 1 1 6 1 1 7轉 

635629

R

受 文 者 ：

i
士 發 文 日 期 ：t 筚 民 8  107年 0 8 凋 2 0 日

發 文 字 我 ：困 資 人 力 字 第 107 00 02282珑

速 別 ：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或 保 密 期 SL

附 件 ：如 文 ，紙 本 ，丨，頁 •

主 旨 ：有關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 所 稱 「私立大學」 

之 範 圍 界 定 案 ，請 照 辦 。

說 明 ：

纟 一 、本部107年7月2 0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2043號函詢教育部  

有 關 「服 役 條 例 」第34條第 1項第3款 所 定 「私立大學」之 

認 定 範 園 ，案經該部107年7月2 6日 臺 教 高 （三 ）字第 

1070124622號 函 復 略 以 ，請黄部本權責究明立法意旨後自  

行 審 認 。基 此 ，考量軍人職業特性與各職業別本屬不同， 

對已退人員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範圍界定，依 「服役條  

例施行細則」 第42條 規 定 ，本條例第34條第 1項第3款所稱

5M S ■共  '2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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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立 大 學 專 任 教 師 ，指已立案私立大學编制内按月支給待  

遇 之 教 師 。前 項 教 師 * 包括 教 授 、副 教 授 、助理教授及講

二 、隨文檢附教育部私立大學一覽表。

i 本 ：a 防邪 f t 幂司令邨、1 坊邵海軍司令部、8 防部空軍司令部、B W 部後備相揮 

邾 、■防卸 *兵指挥邾 '■防邾法律事務 u 、a 防部參缂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

期 本 ：

部 長 嚴 德  發

班 2 i( •共 2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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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現行退除給與結構及計算方式

退除給

與

分年調

整

(少校  

12級）

原所得：49, 527元 每年調降差額：309元

調整年度

輔導會

撥付金

額

(E 1)

退撫基

金

撥付金

額

(E2)

合計

金額

(E3)

優惠存款 領

俸

總

額

(E3

+E6

)

本金

(E4)

利率

(E5)

利息

(E6)

107. 7〜 

108.6
1 30,217 12,951 43,168

423, 80 

0
17.13°/〇 6,050

49,

218

108.7-

109.6
2 30,219 12, 951 43,170

423, 80 

0
16.25% 5,739

48,

909

109. 7〜 

110.6
3 30,217 12, 951 43,168

423, 80 

0
15. 38% 5,432

48,

600

110. 7〜 

111.6
4 30,219 12, 951 43,170

423, 80 

0
14.50% 5,121

48,

291

111.7-

112.6
5 30,217 12, 951 43,168

423, 80 

0
13.63% 4,814

47,

982

112.7-

113.6
6 30,219 12,951 43,170

423, 80 

0
12.75% 4, 503

47,

673

113. 7~ 

114.6
7 30,217 12, 951 43,168

423, 80 

0
11.88% 4,196

47,

364

114. 7〜 

115.6
8 30,219 12,951 43,170

423, 80 

0
11.00% 3,885

47,

055

115.7-

116.6
9 30,217 12, 951 43,168

423, 80 

0
10.13% 3,578

46,

746

116. 7~ 10 30,219 12,954 43,173 423, 80 9. 25% 3,267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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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6 0 440

117.07 11 32, 508 13, 932 46, 440 0 0•00〇/〇 0
46,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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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國防部107年 7 月 9 日國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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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裝I

線

*t K ：
# 本  保夺年甩：

國 防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 t 山 &北安路409珑 

聯絡方式：魏 木 榭 02-23116117轉 

635629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蓁民困 1 0 7 年 0 7 月 0 9 日

發文字Sfe: a 資人力字第1070001907珑

速 別 ：速悴

密荨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W 件 ：

主旨：有關「月補償金」發放法源說明案，請查照。

說明：

一、 年資補償金發放係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簡 

稱服役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二 、 查服役條例第26條規定：

(一） 第3項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算之每月支領 

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1未超過依本條 

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 

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自中華民國107年7月1 

曰起10年内，分年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

(二） 第4項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退伍者，其退休傣之給 

與 ，以現役同官階傣級人員之本傣加一倍為基數内涵。 

但依前項規定調降差額時，不得低於少尉一級本侏及專 

業加給合計數額。原支頜金額低於少尉一級本傣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按原支領金額支給。

(三） 同條例第47條第3項規定：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依規定 

領取月補償金者，以其核定退伍除役年資、俸級，依退 

撫新制施行前原領取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補償 

金 ，扣除其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後所領之月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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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 次 補 發 其 餘 額 ，無 餘 額 者 ，不 再 補 發 。先予敘  

明 。

( 四 ） 針 對 月 補 償 金 發 放 作 法 ，按 上 開 規 定 所 示 ，應依第26條 

第3項 規 定 ，將 每 月 支 領 退 休 俸 、優存利息及月補偾金  

合 計 數 額 需 調 整 部 分 ，統 一 採 分 10年平均調降方式執  

行 ；故退除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38, 990元 者 ，維持原  

退 除 所 得 ：另退除所得高於重新以5 5 ^ 2 % 計算之額度  

者 ，其金額調降至最低保障金額或55X +2%之 额 度 ，即不 

再 調 降 。

正 本 ：困軍退除役官兵輔 f 委 s t 、公務人 s 退体禚卹基金營理委 s 會 * 臺灣銀行 a 内 

營運邹

剔 本 ：困防部法律事務司、國防部參謀本部人夢參煤次長室(均請照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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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年 厶 月  曰

具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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